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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全球照明市場規模 2020 年預估達 1,400 億美元，LED 照明滲透率由 2018 年的 38%持續

上升至 2022 年 66%，顯示未來 LED 替換率將持續提升。LEDinside 分析 2019 年 LED 智慧

照明市場規模接近 107 億美元，其中家居智慧照明佔全球智慧照明市場規模的 29%，達到 31.1
億美元。全球政經因中美貿易戰，日韓緊繃、英國脫歐、拉丁美洲動盪、中東情勢升溫等國際

情勢，致使成長動能疲弱，全球貿易與市場發展均放緩。  
   全球掀起的智慧城市建設熱潮，隨著物聯網和 5G 等相關技術發展、產品逐步走向成熟、

廠商積極推動等因素之下，智慧化產品在照明行業的滲透速度比以往來得更快，而智能家居照

明市場發展，雖處早期剛起步的階段，未來隨著 Amazon & Google 等智能音箱的普及，將成

功帶動智能照明家居的市場入口。 
   中電團隊將持續追求自我突破，以更佳經營績效回饋各位股東的期許。茲將經營團隊全年

耕耘盈虧，一一說明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8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含租金收入）為新台幣 2,354,491 仟元，較 107 年度

加 0.12%；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809,935 仟元，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762,742 仟元。 

主要產品銷售摘要： 

（一）照明產品：108 年度銷售金額新台幣 22 億 9,465 仟元，較 107 年度銷售金額減少新台

幣 20,021 仟元，減少 0.86％。 

（二）租金及其它：108 年度營收金額新台幣 59,826 仟元，較 107 年度營收金額增加新台幣

25,368 仟元，增加 74.79％。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一）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金額 增減％ 

營業收入淨額 2,354,491 2,351,604 2,887 0.12% 

營業成本 1,730133 1,811,984 (81,851) (4.52%) 

已(未)實現銷貨利益 0 0 0 0 

已實現營業毛利 624,358 539,620 84,738 15.70% 

營業費用 639,249 651,617 (12,368) (1.90%) 

營業淨利 (14,891) (111,997) 97,106 (86.70%) 

稅前淨利（損） 809,935 25,228 784,707 3,110.46% 

稅後淨利（損） 762,742 34,400 728,342 2,117.27%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800,541 (74,561) 875,102 (1,173.67%) 

           

 

1



 

 2 

（二）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3.22 0.55 

股東權益報酬率（％） 16.24 0.72 

營業利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0.41) (2.81)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22.59 0.63 

純益率（％） 32.40 1.46 

基本每股盈餘（元）（註） 1.94 0.17 

 註：以當年度實收資本額為計算基礎。 

 

三、研究發展狀況 

（1）完成新型 LED『辦公及營業場所』節能標章燈具(45 款燈具型號)開發。 

（2）完成 LED 一體型光源模組開發，可應用於山型燈、中東型燈具。 

（3）完成可調光之 LED 系列燈具開發及驗證。 

（4）符合市場需求且具競爭力之 2呎 X2呎嵌入型燈具(LTT-H2445DAA)開發。 

（5）完成可遙控調光調色溫之 LED 圓盤吸頂燈具開發及驗證。 

（6）開發完成 160lm/w 一體型燈具。 

（7）開發四款具競爭力及可符合產能需求之格柵式辦公及營業場所節標燈具。 

（8）開發 T5 LED 光源之燈具及驗證。 

 

四、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

之影響： 

    智慧照明崛起主要受惠於 LED 照明逐漸成熟所致，LED 相較於傳統照明更具有調光電控

優勢，隨著 5G 時代的到來，全球照明產業陸續朝智慧化發展，未來的燈具將具備多重感測能

力及調光功能，智慧照明市場規模將持續提升，中電身為臺灣照明市場先驅，擁有品牌及通路

優勢，在智慧照明的發展中，中電將開創新藍海市場，持續開發節能、智能互動及燈光控制等

照明商品，與不同設備製造商所提供的產品相容，建置智慧照明場域，讓照明市場走向智慧化，

讓照明產品有更多元、多功能的發展新機會。中電未來也將積極重整新佈局，朝系統整合及光

環境發展，從品牌、通路、製造等重要環節著手，以達全方位佈局，企盼能確保中電競爭優勢，

再創更佳營運績效。 

 

                

                

董事長：周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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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周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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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公司公司公司公司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 44 年 2月 1 日。 

 二、公司沿革： 

     44 年 02 月  召開創立大會，訂定章程，資本額定為新臺幣 3,500,000 元，設於臺北市

懷寧街 17 號。 

     45 年 08 月  本公司與日本東京芝蒲電氣株式會社技術合作製造電燈泡。 

     47 年 07 月  總公司遷至新竹市東光街 78 巷 33 號。 

     49 年 06 月  門市部遷至臺北市南京西路 406 號。 

     50 年 07 月  由日本三菱電機株式會社，三菱商事株式會社投資及技術合作。 

     51 年 10 月  成立臺中營業所。 

          11 月  經濟部頒發本公司製品品質獎第一名金像獎。 

     52 年 04 月  新竹廠日光燈工場落成典禮，新製品日光燈應市。 

     53 年 03 月  成立高雄營業所。 

     54 年 06 月  本公司股票呈奉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證管發字第 860 號函准予公開發

行。 

     56 年 10 月  新竹廠汽車燈泡工廠建築完成。 

     58 年 04 月  水銀燈正式上市。 

     59 年 06 月  總公司遷至臺北市忠孝東路 2 段 9 號。 

     62 年 06 月  桃園廠正式開工。 

     63 年 05 月  興建竹東廠。 

     65 年 07 月  臺中、高雄營業所搬入自建辦公大樓。 

          10 月  改建新竹營業所辦公大樓。 

     69 年 09 月  新竹廠榮獲經濟部頒發 [ 品管楷模獎 ]。 

     70 年 05 月  成立臺南營業所。 

     72 年 09 月  桃園廠榮獲經濟部頒發 [品管楷模獎]。 

          09 月  本公司產品獲得日本 JIS 標誌證書。 

     73 年 06 月  成立桃園營業所。 

     75 年 03 月  經濟部核准本公司轉投資華芝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06 月  總公司照明世界 ( LIGHTING WORLD ) 開幕。 

     77 年 12 月  南區倉儲發貨中心落成啟用。 

     78 年 07 月  中區發貨中心落成正式啟用。 

          08 月  新營廠興建工程完工並正式啟用加入生產行列。 

     79 年 01 月  本公司股票正式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掛牌上市。 

     80 年 05 月  北區倉儲發貨中心落成啟用。 

          12 月  研發中心落成暨光學量測新設備正式啟用。   

     82 年 04 月  購置新竹工業區廠房供新竹廠遷廠用。 

          08 月  本公司竹東廠榮獲 IS09002 認證通過。 

     83 年 11 月  桃園廠生產之照明器具及安定器榮獲日本通產省 JIS 認證。                                 

     84 年 05 月  榮獲全國工業總會自動化績優廠獎。       

     85 年 03 月  本公司產品榮獲 CED 室內室外金品獎及優良功能獎暨造型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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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本公司桃園廠榮獲 ISO9001 認證通過。             

          12 月  本公司產品榮獲照明學會室內照明優良獎。 

     86 年 01 月  購置嘉義發貨中心兼營業所用土地及房屋。 

           4 月  本公司與日本三菱電機合資成立美東菱股份有限公司專業生產電子安定

器。  

     87 年 03 月  本公司產品同時榮獲 CED 照明產品室內室外金品獎及優良功能獎暨造型設

計獎。        

     88 年 01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 ISO14001 認證通過。       

          08 月  本公司桃園廠榮獲國外 SGS 機構 ISO14001 認證通過。 

     89 年 08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經濟部工業局第十一屆品質優良案例獎。 

     90年 03月  本公司新營廠分別榮獲 CED照明屋內屋外燈具金品獎暨創新設計及技術獎。        

          03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 CED 照明屋內燈具造型獎。 

          03 月  本公司桃園廠榮獲 CED 照明屋外燈具功能獎。 

04 月  本公司新營廠屋外燈具 CETL0N1400A0R，屋內燈具 OA0H28209 獲得 CED 第

十屆金品獎。 

          04 月  本公司新營廠 FX020115SQ 獲得 CED 第五屆創新設計及技術獎。 

          12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新校園運動學校教室用燈具設計競賽優選獎。 

          12 月  本公司新營廠獲得經濟部工業局新校園運動學校教室用燈具設計入選獎。 

          12 月  本公司新竹廠 FHF32W0EW、FHF32N0EX、FHF32D0EX、FHF45N0、FHF45W0EX、

FHF45D0EX 通過環保標章。 

     91 年 01 月  本公司新營廠獲得中華民國照明學會屋外照明設施類正選獎(中寮隧道)。 

          01 月  本公司新營廠通過 SGS  OHSAS018001 認證。 

          01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外照明設施類副選獎。 

          01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副選獎。 

          03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第十屆優良電器產品金品獎選拔造型獎。 

          03 月  本公司新營廠通過標準檢驗局 ISO09001  2000 年版認證。 

          03 月  本公司新竹廠榮獲國外 BS1 機構 ISO14001 認證通過。  

          04 月  本公司新營廠屋內燈具 FB0H410080EB 獲得 CED 第十一屆金品獎。 

          10 月  本公司榮獲國家品質獎。 

          12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外照明設施類正選獎。 

          12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正選獎。 

          12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外照明設施類副選獎。 

          12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副選獎。 

     92 年 04 月  本公司新營廠通過安全衛生自護單位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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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第四屆標準化獎。 

          12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九十一年全國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優良獎。 

          12 月  本公司桃園廠榮獲九十一年全國性推行勞工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優良獎。 

          12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佳作獎。（捷運中正紀念堂

站照明改善案） 

          12 月  本公司研發部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外照明設施類佳作獎。（東部海岸國家風

景區太陽能景觀夜間照明） 

     93 年 04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 92 年度第七屆 CED 創新設計技術獎。（型式 FS4243X） 

          09 月  本公司新竹廠與能資所合作奈米碳管照明光源技術開發先期開發作業。 

          11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臺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楷模獎。 

94 年 01 月  本公司新營廠通過安全衛生自護單位評鑑。 

          02 月  本公司五十週年慶祝大會於福華大飯店舉辦酒會。 

          10 月  本公司榮獲全國 LED 照明應用創意設計大賽產業組第二名。 

          10 月  本公司榮獲第六屆工業精銳獎。 

          12 月  本公司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佳作獎。 

          12 月  本公司桃園廠榮獲工研院頒發節能燈奈米標章認證。 

95 年 04 月  本公司擴大投資越南廠。 

09 月  本公司投資設立東亞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冷陰極管。 

10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 2006 年全國 LED 照明應用創意設計大賽產業組佳作。 

10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廠商推動工業區公共設施綠美

化認養工作績優單位評選第三名。 

11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臺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2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勞委會九十六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參與單位。 

96 年 08 月  本公司中兆光電事業處獲選為最具代表之綠色照明及再生能源開發之模範

企業。 

10 月  本公司新營廠獲頒臺南縣衛生局年度評鑑合格之無菸職場。 

11 月  本公司新營廠 96 年榮獲臺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2 月  本公司中兆光電事業處榮獲奈米標章認證。 
97 年 01 月  本公司與台新銀行 GreenLife 信用卡合作減碳愛地球。 

        05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行政院勞委會推行無災害工時紀錄活動之鼓勵獎。    

07 月  本公司認養「我的一畝田」創造農業新商機。 

11 月  本公司新營廠 97 年榮獲臺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2 月  本公司榮獲照明學會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佳作獎。 

98 年 01 月  本公司與美國 Cree Inc.公司雙方就照明產品技術及市場開發策略聯盟。 

     06 月  董事會成員新加入面板大廠奇美集團、友達集團及網路通路龍頭零壹科技。 

     07 月  本公司與冠碩電池聯合舉辦磷酸鋰鐵電池新產品發表會，宣佈以”東亞綠

能”品牌，進軍綠能環保、零污染之電動車市場。 

10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經濟部工業局頒發之協助新營工業區區域聯防，提升區

域安全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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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2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政府防護團訓練評核成績第三名。 

99 年 01 月  本公司擴大投入綠能產品發展。經董事會通過於本公司新竹廠投入電池管

理系統研發，設立二條磷酸鋰鐵電池 PACK 生產線。 

     03 月  本公司榮獲照明公會照明菁英獎中之照明產業典範獎。 

     07 月  本公司在內湖科學園區購置土地。 

     08 月  榮獲台南縣表揚全國一千大製造業（全國第 484 名，台南縣第 55 名） 

10 月  本公司榮獲經濟部第 11 屆公司標準化獎。 

10 月  本公司參與 2010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4 月），

取得圓山園區 6家商店及大佳園區交通營運服務案，展現公司綠能產品研

發實績。 

11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2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衛生局優良無菸職場。 

100年03月  本公司在台南樹谷園區購置土地。 

04 月  本公司入圍經濟部主辦建國百年台灣百大品牌初選名單。 

05 月  榮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9 年度推行無災害工時紀錄績優單位。 

11 月  榮獲台南縣工業會 100 年度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1 月  榮獲經經濟濟部部工工業業局局頒發 100 年積極參與工業區綠美化工作感謝狀。  

101年01月  本公司在台南樹谷園區增購置土地。 

           05月  連續四年榮獲"信譽品牌台灣區金獎"。 

08月  本公司在內湖科學園區增購土地。 

08月  捐贈"桃園縣環境教育體驗館" LED燈具，宣導綠能環保照明，盡企業社會

責任。 

11 月  榮獲經經濟濟部部工工業業局局頒發 101 年積極參與工業區綠美化工作感謝狀。  

102年01月  本公司榮獲照明學會101年度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佳作獎。 

     03月  投資設立東昕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土地開發建設事業。 

     10月  公開收購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其策略聯盟生產LED產品。 

     11月  本公司處分內湖科學園區土地。 

103年08月  捐贈"高雄市政府"2000盞 LED多功能照明燈，協助高雄氣爆受災戶， 盡企

業社會責任。 

104年06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署無災害工時記錄績優單位。 

     12月  本公司美東菱廠ISO9001及ISO14001取得財團法人金屬研究發展中心認證

證書。 

105年01月  贊助台灣新銳藝術家姚仲涵，於2016/1/23~4/17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聲

光作品。 

     05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署無災害工時記錄績優單位。 

     11月  贊助『2017年鐙烜獎』設計競賽。 

                      12 月  本公司美東菱廠 ISO9001、QC080000 及 ISO14001 持續取得認證。  

106年03月  本公司處分台南樹谷園區土地。 

     12月  本公司美東菱廠 QC080000、ISO9001 及 ISO14001持續取得認證。  

6



 

 6 

         11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2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政府防護團訓練評核成績第三名。 

99 年 01 月  本公司擴大投入綠能產品發展。經董事會通過於本公司新竹廠投入電池管

理系統研發，設立二條磷酸鋰鐵電池 PACK 生產線。 

     03 月  本公司榮獲照明公會照明菁英獎中之照明產業典範獎。 

     07 月  本公司在內湖科學園區購置土地。 

     08 月  榮獲台南縣表揚全國一千大製造業（全國第 484 名，台南縣第 55 名） 

10 月  本公司榮獲經濟部第 11 屆公司標準化獎。 

10 月  本公司參與 2010 年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4 月），

取得圓山園區 6家商店及大佳園區交通營運服務案，展現公司綠能產品研

發實績。 

11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工業會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2 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台南縣衛生局優良無菸職場。 

100年03月  本公司在台南樹谷園區購置土地。 

04 月  本公司入圍經濟部主辦建國百年台灣百大品牌初選名單。 

05 月  榮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9 年度推行無災害工時紀錄績優單位。 

11 月  榮獲台南縣工業會 100 年度創新研發績優企業。 

11 月  榮獲經經濟濟部部工工業業局局頒發 100 年積極參與工業區綠美化工作感謝狀。  

101年01月  本公司在台南樹谷園區增購置土地。 

           05月  連續四年榮獲"信譽品牌台灣區金獎"。 

08月  本公司在內湖科學園區增購土地。 

08月  捐贈"桃園縣環境教育體驗館" LED燈具，宣導綠能環保照明，盡企業社會

責任。 

11 月  榮獲經經濟濟部部工工業業局局頒發 101 年積極參與工業區綠美化工作感謝狀。  

102年01月  本公司榮獲照明學會101年度優良屋內照明設施類佳作獎。 

     03月  投資設立東昕創新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土地開發建設事業。 

     10月  公開收購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與其策略聯盟生產LED產品。 

     11月  本公司處分內湖科學園區土地。 

103年08月  捐贈"高雄市政府"2000盞 LED多功能照明燈，協助高雄氣爆受災戶， 盡企

業社會責任。 

104年06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署無災害工時記錄績優單位。 

     12月  本公司美東菱廠ISO9001及ISO14001取得財團法人金屬研究發展中心認證

證書。 

105年01月  贊助台灣新銳藝術家姚仲涵，於2016/1/23~4/17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聲

光作品。 

     05月  本公司新營廠榮獲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署無災害工時記錄績優單位。 

     11月  贊助『2017年鐙烜獎』設計競賽。 

                      12 月  本公司美東菱廠 ISO9001、QC080000 及 ISO14001 持續取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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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本公司處分台北市忠孝東路土地及建物。 

107年03月  總公司遷至臺北市敦化北路170號6樓B室。 

         09月  協助各縣市"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進行節能汰換，並成為台北市服務業

節能設備汰換輔助案"特約夥伴"，推廣"辦公室照明" 與 "室內停車場" 之

節能燈具。 

108年10月  本公司處分桃園市桃園區興華路桃園廠土地及建物。 

     10月  採專案補助方式對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德安啟智教養院捐贈市值200套燈

具，價值約略為16萬元。 

     11月  經濟部核准本公司現金減資398,439,186元。 

109年01月  本公司處分台南市樹谷園區土地。 

     02月  捐贈新北市4家養護中心及11家低收入戶共381套燈具，總價值2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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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公
司
治

理
報
告

 
一

、
組

織
系

統
 

（
一

）
組

織
架

構
 

8



 

 9 

（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部門別 部門執掌 

稽核室 公司內部控制之調查及評估，適時提出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有效實施。 

財務部 
制定部門年度計畫、總預算編制方針及有關預算管制事項指導、資金運用及調度、全公

司財務事項計畫、公司章程修訂、年度股東會召開相關事宜。 

法務部 

公司客戶倒閉案件催收、清償書或和解書之擬定、撰寫法院狀紙訴訟或聲請抵押物、各

種契約書之擬訂及修改、公司客戶提供不動產設定或塗銷案件之處理、有關法律問題之

諮詢。 

人力資源部 有關人事管理規章釐訂及審核、庶務性事務處理。 

總 
管 
理 
處 

資訊部 網路安全維護管理、電腦相關硬體維護管理、資訊安全維護管理。 

品質工程部 

有關品質系統管理策劃及推動、標準相關作業草案訂定、外購光源產品檢驗驗收（不含

HID、節能燈）、各部門品質作業系統稽核、對外有關品質事項之協調處理、客戶產品服

務系統處理。 

北區營業部 

桃竹營業部 

台中營業部 

南區營業部 

執行公司年度營業目標及計劃、負責各類產品銷售、推展與執行、商情蒐集及市場開發、

分析和預測、客戶財務信用評估調查及維繫、接待與各項事宜、組織人員管理與審核各

類報表、提供電機技師及設計師照明技術諮詢、提供客戶及消費者諮詢服務。 

專案工程部 

年度部門銷售目標執行及計畫、專案工程案件追蹤簽定進行銷售管理、客戶收款與信限

管理、掌握市場動態、情報、執行及管理，新客戶開發及新產品銷售推動。開拓客戶、

諮詢，市場動態掌握、開發市場、開拓新客戶、制定部門年度計畫。 

管理部 

營業各項標準及管理辦法制作及修改、營業折讓、銷退、退票、倒帳等追蹤、營業經銷、

工程等合約書確認、作業合理化研究、全省資料搜集、營業部門總務工作、生產及銷售

協調管理、庫存量之控制 

照 

明 

事 

業 

處 

行銷企劃部 市場資訊蒐集、行銷企劃案擬定及執行、產品目錄及包裝整合製作。 

儲運部 
建立生產與銷售之間溝通，導入安全及效率化之物流管理功能，提供客戶滿意的配送服

務、達成帳料合一、降低存貨之目標。 

採購部 統籌及執行各項原物料、半成品、外購光源成品、模具設備之採購業務。 

新竹廠 LED 及電池模組發展。 

工 

廠 

新營廠 燈具及傳統安定器之研發、設計和生產。 

綠能事業處 
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儲能、節能等相關綠色能源產品與系統之整合及規劃，配合業務需求

提供客戶技術支援服務。相關 LED 節能專案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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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
一
）
董
事
、
監
察
人

 
1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資
料
 
 
 
 
 
 
 
 
 
 
 
 
 
 
 
 
 
 
 
 
 
 
 
 
 
 
 
 
 
 
 
 
 
 
 
 
 
 
 
 
 
 
 
 
 
 
 
 
 
 
 
 
 
 
 
 
 
 
 
 
 
 
 
 
 
 
 
 
 
 
 
 
1
0
9
年

3
月

3
0
 日

 
 
 
單
位
：
股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選
任

 

日
期

 

/
 

代
表
人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
 

代
表
人
初

次
選
任
日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亞

洲
世
界

電
通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周
麗

真
 
女

 
1
08
.
06
.
1
9
 

1
08
.
06
.
1
9
 

3
 

9
5.
0
6.
2
6
 

1
06
.
2.
2
0
 

1
3,
1
28
,
9
80
 

0
 

3
.3
0
﹪

 

0
%
 

1
1,
8
16
,
0
82
 

0
 

3
.3
0
﹪

 

0
%
 

0
 

0
 

0
 

0
 

0
 

0
 

0
 

0
 

英
國
 

L
EI
C
ES
T
E
R
大
學

 

企
管
碩
士
 

中
電
投
資

(
股
)
董

事
長

 

東
昕
創
新

(
股
)
董

事
長

 

亞
洲
世
界

電
通
(
股
)
董
事

 

董 事
 

周 植 基
 

兄 妹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方

元
電
子

工
業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周
植

基
 
男

 
1
08
.
06
.
1
9
 

1
08
.
06
.
1
9
 

3
 

1
01
.
06
.
2
1
 

1
08
.
06
.
1
9
 

9
,5
0
6,
1
4
0
 

0
 

2
.3
9
%
 

0
%
 

8
,5
5
5,
5
2
6
 

0
 

2
.3
9
%
 

0
%
 

0
 

0
 

0
 

0
 

0
 

0
 

0
 

0
 

F
uc
h
en
g
醫
學
院

 

藥
劑
學
系
 

零
壹
科
技
(股

)
董
事

 

東
昕
創
新
(股

)
董
事

 

中
電
投
資
(股

)
董
事

 

方
元
電
子
工
業
（
股
）

 

董
事
長
 

董 事
 

周 麗 真
 

兄 妹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方

元
電
子

工
業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林
大

生
 
男

 
1
08
.
06
.
1
9
 

1
08
.
06
.
1
9
 

3
 

1
01
.
06
.
2
1
 

1
08
.
06
.
1
9
 

9
,5
0
6,
1
4
0
 

1
,9
6
5,
9
9
3
 2
.3
9
%
 

0
.4
9
﹪

 

8
,5
5
5,
5
2
6
 

1
,7
6
9,
3
9
3
 2
.3
9
%
 

0
.4
9
﹪

 

0
 

0
 

0
 

0
 

0
 

0
 

0
 

0
 

美
國
休
士
頓
 

德
州
南
方
大
學
 

化
學
碩
士
 

南
亞
電
路

板
(
股
)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東
昕
創
新

(
股
)
公

司
 

監
察
人
 

 

無
 
無

 
無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環

球
投
資

聯
合
（
股
）
公
司

 

代
表

人
:

廖
年

祈
 
男

 
1
08
.
06
.
1
9
 

1
08
.
06
.
1
9
 

3
 

9
5.
0
6.
2
6
 

1
07
.
6.
2
1
 

1
,0
6
2,
1
2
0
 

0
 

0
.2
7
%
 

0
%
 

9
55
,
90
8
 

0
 

0
.2
7
﹪

 

0
%
 

0
 

0
 

0
 

0
 

0
 

0
 

0
 

0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建
築
博
士
 

互
助
營
造
(股

)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東
昕
創
新

(
股
)
副

董
事
長
 
無

 
無

 
無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天

想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巫
國

想
 
男

 
1
08
.
06
.
1
9
 

1
08
.
06
.
1
9
 

3
 

1
08
.
06
.
1
9
 

1
08
.
06
.
1
9
 

3
,8
3
9,
6
6
0
 

6
36
,
00
0
 0
.9
6
%
 

0
.1
6
﹪

 

3
,4
5
5,
6
9
4
 

5
29
,
07
7
 0
.9
6
%
 

0
.1
5
﹪

 

0
 

0
 

0
 

0
 

0
 

0
 

0
 

0
 

中
醫
特
考
及
格
 

中
醫
診
所
醫
師
 

賜
安
中
醫
診
所
所
長

 

東
昕
創
新
(股

)
公
司

 

董
事
 

無
 
無

 
無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廖
伯

熙
 
男

 
1
08
.
06
.
1
9
 

3
 

9
8.
6
.1
6
 

5
,1
1
6,
7
8
0
 
1
.2
8
%
 

4
,6
0
5,
1
0
2
 
1
.2
8
﹪

 
6
0,
8
04
 

0
.
02
%
 

0
 

0
 

美
國
舊
金

山
大
學
 

企
管
碩
士
 

美
國
雷
色

壬
爾
 

理
工
學
院

電
機
碩

士
 

福
華
大
飯
店
(股

)
 

董
事
長
 

中
電
投
資

(
股
)
董

事
 

東
昕
創
新

(
股
)
董

事
 

 

無
 
無

 
無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柯

 
興

 
樹

 
男

 
1
08
.
06
.
1
9
 

3
 

8
7.
6
.1
2
 

5
90
,
77
4
 
0
.1
5
%
 

5
31
,
69
6
 
0
.1
5
﹪

 
0
 

0
 

0
 

0
 

中
興
大
學
 

企
管
系
 

東
昕
創
新

(
股
)
公

司
董
事

 

順
天
建
設
(股

)
董
事
長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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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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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比
例

 

亞
洲
世
界
電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大
中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
0
%
 

環
球
投
資
聯
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大
中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
9
.
2
9
%
 

 
亞
洲
世
界
電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
.
7
1
%
 

亞
洲
世
界
電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6
3
.
3
3
%
 

方
元
電
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大
中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6
.
6
7
%
 

 
巫
國
想
 

3
8
%
 

 
林
青
憓
 

2
6
%
 

 
巫
承
勳
 

1
2
%
 

天
想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巫
文
傑
 

1
1
%
 

 
巫
佳
芸
 

6
%
 

 
國
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
 

 
超
大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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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主
要
股
東
為
法
人

者
其
主
要
股
東
 
 
 
 
 
 
 
 
 
 
 

法
 
 
 
人
 
 
 
 
名
 
 
 
稱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比
例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大
中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H
S
B
C
大
中
國
際
投
資
專
戶

 
1
0
0
.
0
0
%
 

美
兆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1
.
8
7
%
 

巫
國
想
 

2
3
.
4
9
%
 

林
青
憓
 

1
1
.
7
4
%
 

巫
承
勳
 

9
.
9
8
%
 

巫
文
傑
 

8
.
2
2
%
 

巫
佳
芸
 

2
.
3
5
%
 

國
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天
想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
3
5
%
 

美
兆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8
1
.
8
2
%
 

巫
國
想
 

6
.
3
6
%
 

林
青
憓
 

5
.
4
6
%
 

巫
文
傑
 

2
.
0
0
%
 

巫
承
勳
 

1
.
8
2
%
 

美
光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
1
8
%
 

超
大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巫
佳
芸
 

0
.
9
1
%
 

 
百
威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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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董事或監察人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並符

合下列所列情事    
 




 

  條件

姓名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0 

       0 

           1 

           0 

            0 

         0 
            0 
            0 

              0 
               1 

                2 

14



 

 14 

3.董事或監察人是否具有五年以上商務、法務、財務、會計或公司業務所須之工作經驗，並符

合下列所列情事    
 




 

  條件

姓名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0 

       0 

           1 

           0 

            0 

         0 
            0 
            0 

              0 
               1 

                2 

 

 15 


 
 

 
  
    
    


 

 

 
    


 

 
 


 


 
  
  

14 15



  
1

6
 

（
二
）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
0
9
年

3
月

3
0
日
 
單
位
：
股
 
 
 
 
 
 
 
 
 
 
 

 

 
 

 
 

 
 

 

 
 

 
 

 
 

 
 

 
 

 

 
 

 

 

 

 
 

 

 
 

 
 

 

 
 

 

 

 

 
  

 
 

 

 
 

 
 

 
 

 
 

 
 

 
 

 

註
：
本
公
司
無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
最
高
經
理
人

)
與
董
事
長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情
形
。
 

16



  
1

7
 

三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一
）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0 

 

16 17



  
1

8
 

(
1

0
8

/
5

/
2

2
) 

18



  
1

9
 

1、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2、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為
保
持
獨

立
董
事
獨
立
性
不
追
求
短
期
公
司
績
效
，
有
效
監
督
公
司
運
作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為
固
定
年
薪
不
參
加
董
事
酬
勞
分
配
。
 

註
：
10
8
年
度
董
事
酬
勞
及
員
工
紅
利
截
至
刊
印
日
止
尚
未
發
放
，
上
表
配
發
金
額
係
依
配
發
比
例
估
算
之
。

18 19



  
2

0
 

 

20



  
2

1
 

 
(
二
)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監
察
人
酬
金
 

報
酬
(
A
)
 

盈
餘
分
配
之
酬
勞
(
B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
C
)
 

A
、
B
、
C
及
等
三
項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職
稱
 

姓
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
1
0
8
年
度
監
察
人
酬
勞
截
至
刊
印
日
止
尚
未
發
放
，
上
表
配
發
金
額
係
依
配
發
比
例
估
算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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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
三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註
：
1
0
8
年
度
員
工
紅
利
截
至
刊
印
日
止
尚
未
發
放
，
上
表
配
發
金
額
係
依
配
發
比
例
估
算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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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本
公
司
註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元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鄔
雲
光
、
顏
義
峰


鄔
雲
光
、
顏
義
峰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翁
芳
裕


翁
芳
裕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元
（
含
）
～







元
（
不
含
）











元
以
上





總
計


 


 


 

 (四
)配

發
員

工
紅

利
之

經
理

人
姓

名
及

配
發

情
形
 

  
  
  
  
  
  
  
  
  
  
  
  
  
  
  
  
  
  
  
  
  
  
  
  
 單

位
：
新
臺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股
票
紅
利
金
額

 現
金
紅
利
金
額

 
總
計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
 

 

經

    

 
 

 
 

 
 

 理
 

 
 

 
 

 
 

 
 

 
0 

5,
90
6 

5,
90
6 

0.
77
% 

人
 

 
 

 
 

 
 

  
  
 註

：
10
8
年
度
員
工
紅
利
截
至
刊
印
日
止
尚
未
發
放
，
上
表
配
發
金
額
係
依
配
發
比
例
估
算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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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五
本

公
司
前
五
位
酬
金

最
高
主
管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註
：
10
8
年
度
員
工
紅
利
截
至
刊
印
日
止
尚
未
發
放
，
上
表
配
發
金
額
係
依
配
發
比
例
估
算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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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六

)
分

別
比

較
說

明
本

公
司

及
合

併
報

表
所

有
公

司
於

最
近

二
年

度
支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理

及
副

總
經

理
酬

金
總

額
占

稅
後

純
益

比
例

之

分
析

並
說

明
給

付
酬

金
之

政
策
、
標

準
與

組
合
、
訂

定
酬

金
之

程
序

、
與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之

關
聯

性
。
 

1、
董
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勞
標
準
：
 

 
 
 
 
 
 
 
 

2、
給
付
酬
金
政
策
、
標
準
與
組
合
、
訂
定
酬
金
之
程
序
、
與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薪
酬
，
其
薪
資
依
其
貢
獻
，
資
歷
、
與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為
考
量
，
紅
利
部
份
係
以
當
年
度
獲
利
多

寡
為
發
放
基
準
，
並
參
考
同
業
水
準
發
放
。
  

 
3、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績
效
評
估
與
酬
金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分
派
之
酬
勞
比
例
，
係
依
本
公
司
章
程
第

31
條
規
定
，
本
公
司
年
度
如
有
獲
利
，
應
提
撥

1%
～
10
%為

員
工
酬
勞
，
由
董
事
會

決
議
以
股
票
或
現
金
分
派
發
放
；
本
公
司
得
以
上
開
獲
利
數
額
，
由
董
事
會
決
議
提
撥
不
高
於

5%
為
董
監
酬
勞
。
為
定
期
評
估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薪
資
報

酬
，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之
報
酬
依
其
對
本
公
司
營
運
參
與
之
程
度
及
個
人
績
效
貢
獻
，
評
估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發
生
道
德
風
險
事
件
或
其
他
造

成
公
司
形

象
、
商
譽
有
負
面
影
響
、
內
部
管
理

失
當
、
人
員
弊
端
等
風
險
事
件
，
並
參
酌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之

目
標
達
成
率
、
獲
利
率
、
營
運
效
益
、
貢
獻
度
等

綜

合
考
量
後
計
算
其
酬
金
比
例
，
而
給
予
合
理
報
酬
，
並
隨
時
視
實
際
經
營
狀
況
及
相
關
法
令
適
時
檢
討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酬
金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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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12 次，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12 0 

2 1 

7 5 

10 2 

3 0 

8 1 

12 0 

8 1 

9 3 

3 0 

8 1 

 2 1 

 12 0 

 9 0 

 9 0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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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資訊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12 次，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12 0 

2 1 

7 5 

10 2 

3 0 

8 1 

12 0 

8 1 

9 3 

3 0 

8 1 

 2 1 

 12 0 

 9 0 

 9 0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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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各次董事會獨立董事出席情形  ○表示親自出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因為 108/6/19 全面改選董事，故婁天威應出席為 3 次，李孟修及蕭宏宜應出席為 9 次。 

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評估週期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方式 

 

評估內容 

 

每年執行

一次 

董事會 108

年 1 月 1 日

至108年 12

月 31 日之

績效進行評

估。 

 

董事會、個別

董事成員、董

事會顧問及

功能性委員

會之績效評

估。 

董事會內

部自評、

董事成員

自評、同

儕評估 

董事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董事會決策品質、董事會組成與結構、董事

的選任及持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個別董事成員績效評估：公司目標與任務之

掌握、董事職責認知、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

度、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董事之專業及持

續進修、內部控制等。 

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對公司營運之參與

程度、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功能性委員

會決策品質、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

任、內部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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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及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12  次，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

數 

實際列席率(%) 備註 

監 察 人 林 寬 照 

 

3 

監 察 人 

天想投資（股）

公 司 代 表 人 

巫 文 傑 
 

2 

監 察 人 

百易達國際有

限公司代表人 

林 大 生 
 

2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本公司監察人可以隨時調閱查詢公司

財務業務等狀況，並藉由電話、信件、電子信箱等方式與員工或股東保持良

好的溝通。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本公司稽核室定期向監察人報

告內控查核情形。 

二、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見，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

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處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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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最近年度審計委員會開會 次Ａ，獨立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註
備註

獨立董事

召集人
李孟修   



獨立董事 謝憲杰    

獨立董事 蕭宏宜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日期、期別、議案內容、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  條之 所列事項。

日期期別 議案內容及後續處理
 年第 次 出售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年第 次 出售本公司桃園廠土地及建物
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委員無異議通過。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全體出席董事無異議通過。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

決事項：無。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

迴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

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本公司稽核主管於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陳核後，於

稽核報告完成之次月底前交付各獨立董事查閱，獨立董事如需要進一步了解稽核報告

內容及追踨結果，可隨時與稽核主管聯繫。稽核主管每季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稽核

業務並於會中當面討論。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溝通狀況良好。獨立董事

與簽證會計師每年至少四次針對財務報告結果及其它法令要求事項進行溝通，並對會

計師之選任、獨立性及適任性進行審議。 


註：
＊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

間審計委員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年度終了日前，有獨立董事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獨立董事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

獨立董事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審計委員會開會
次數及其實際出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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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三
）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運
作
情
形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本
公
司
已
於
民
國

1
0
8
年
1
2
月
2
6
日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
有
關
本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請
參

閱
本
年
報
公
司
治
理
說
明

。
 

(
一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
一
）
本
公
司
設
發
言
人
並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或

糾
紛
等
問
題

。
 

（
二
）
由
股
務
代
理
機
構
及
股
務
課
追
蹤

。
 

（
三
）
已
訂
定
子
公
司
監
控
作
業
以
控
管
各
項

作
業
程
序
。
 

（
四
）
公
司
已
訂
有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程

序
」
作
業
規
範

。
 

(
一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30



  
3

1
 

運
作
情
形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就
成
員
組
成
擬
訂
多
元

化
方
針
及
落
實
執
行

？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
一
)
 董

事
會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包
括
以
下
二
大
面
向
之
標

準
：
一
、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文
化
等

。
二
、
專
業
知
識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法
律
、
會
計

、
產
業
、
財
務
、
行

銷
或
科
技
）、

專
業
技
能
及
產
業
經
歷
等
，
並
已

落
實
執
行
。
 

(
二
)
本
公
司
已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
尚
無
增
設
其
他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
三

)
已

於
1
0
8
年

1
2
月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並
於


年


月

底

完
成
各
董
事
的
自
評
作
業

。
 

(
四
)
本
公
司
簽
證
會
計
師
對
於
委
辦
事
項
及
本

身
有
直
接
或
間
接
利
害
關
係
者
已
迴

避
，
且

本
公

司
亦

持
續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
 

（
一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依
公
司
需
求

再
評
估
是
否
設
置

。
 

（
三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
 

 

 
公
司
財
務
部
設
置

公
司
治
理
兼
職
人
員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
一

)
 
依

公
司

需
求

再
評

估
是

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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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運
作
情
形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公
司
建
立
發
言
人
制

度
，
並
定
期
公
開
財
務
資

訊
，
使
其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快
速
瞭
解
公
司
營
運

狀
況
，
以
維
持
其
權
益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委
託

群
益

金
鼎

證
券

(
股

)
公

司
委

辦
股

務
事

務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資
訊
公
開


（
一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
一
)
已
架
設
中
文
企
業

網
站
，
即
時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資
訊
。
 

(
二
)
本
公
司
設
有
專
人

負
責
蒐
集
公
司
資
訊
及

按
相

關
規

定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進

行

揭
露
，
同
時
設
有
發
言
人
對
外
說
明
公
開

資
訊
。
 

(
三
)
公
司
已
將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列
入

年
度

目

標
，
本
公
司
已

早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
一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除

年
報

外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
一
）
員
工
權
益
及
僱
員
關
懷
：
設
立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辦
理
各
項
員

工
福
利
，
並

依
勞
基
法
規
定
提
列
退
休
金

。
 

（
二
）
投
資
者
關
係
：
本
公
司
每
年
依
規
定

召

集
股
東
會
，
給
予
股
東
發
言
及
提

案
之

（
一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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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運
作
情
形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機
會
，
並
設
有
發
言
人
制

度
與
股
東
溝

通
各
項
疑
義

。
同
時
依
規
定
辦
理
資
訊

公
告
申
報
，
即
時
提
供
各
項
訊
息
供
投

資
人
參
考
。
 

（
三
）
供
應
商
關
係
：
本
公
司
為
確
保

產
品
品

質
優
良
，
對
供
應
商
做
評
比
，
並
每

季

定
期
與
供
應
商
召
開
"
季
會
"
，
視
供
應

商
為
事
業
伙
伴
，
共
同
致
力
達
到
客
戶

滿
意
之
目
標

。
 

（
四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本
公
司
與
往
來

銀
行

、
員

工
、

經
銷

商
及
供

應
商

，
均

保
持

良
好

之
溝

通
管

道
，
並

尊
重

及
維

護
其
合
法
權
益
。
 

（
五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本
公
司

董
監

事
不

定
期

參
加

進
修
課

程
及

符
合

應
取

具
公

司
治

理
有

關
課
程

，
且

本
公

司
將

不
定

期
為

董
事

提
供
適

當
之

進
修

課
程
。
 

（
六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訂

有
「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程
序

」
、
「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

等
各

項
管

理
程

序
，
以

作
為

本
公

司
執

行
單

位
與

稽
核

單
位

執
行

上
開
 

業
務

時
之

風
險

控
管

依
據
及

風
險

衡
量

之
標
準
。
 

（
七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為
客
戶
全

方

      （
三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五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六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七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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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運
作
情
形
 


    

位
之

服
務

及
保

障
，

本
公
司

針
對

客
戶

抱
怨

均
即

時
與

客
戶

進
行

充
分

溝
通

，

瞭
解

客
戶

需
求

，
以

促
進
公

司
與

客
戶

間
之
互
 
動
效
果
，
並
不
定
期
於
公
司
內

部
會
議
中
檢
討
改
進
。
 

（
八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有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大
差
異
。
 

    （
八

）
與

上
巿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規
定

無

異
。

獨
立
董
事
與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及
會

計
師
之

溝
通
情
形
揭
露
於

網
站
，
已
訂
立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
誠
信
經
營
守
責

、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評

估
辦
法
、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及
人
權
守
則
及
董
監
事
進

修
等
數
十
項
皆
改
善
，
1
0
9
年
5
月
底
前
召
開
股
東
會

及
二
次
法
說
會
列
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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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董
事
進
修
情
形
 

本
屆
董
事
任
期
起
迄
期
間
：
1
0
8
/
0
6
/
1
9
~
1
1
1
/
0
6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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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保

險
公

司
 

投
保

金
額

 
期

間
 

華
南

產
物

 
1
5
0
,
0
0
0
,
0
0
0
元

 
1
0
8
/
6
/
3
0
~
1
0
9
/
6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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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成員資料如下：

獨董 婁天威               

獨董 謝憲杰               

獨董 李孟修               

獨董 蕭宏宜               

 

1  

2 “”  

(1)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 

(2)非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

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3)非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或持股前十名

之自然人股東。 

(4)非(1)所列之經理人或(2)、(3)所列人員之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系血親親

屬。 

(5)非直接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以上、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

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監察人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

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

不在此限)。 

(6)非與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事、監察人或

受僱人(但如為公司或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

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7)非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或相當職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

事)、監察人(監事)或受僱人(但如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

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8)非與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司或機構之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或

持股 5%以上股東（但特定公司或機構如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0%以上，未超過 50%，

且為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屬同一母公司之子公司依本法或當地國法令設置之獨立董

事相互兼任者，不在此限）。 

(9)非為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二年取得報酬累計金額未逾新臺幣 50 萬元之商務、法

務、財務、會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獨資、合夥、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合夥人、董

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及其配偶。但依證券交易法或企業併購法相關法令履

行職權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公開收購審議委員會或併購特別委員會成員，不在此限。。 

(10)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款情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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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職責：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成立，委員會共計 3 人，主要職責

係就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並向董事會

提出建議，以供其決策之參考 

 

 

3、運作情形：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2）本屆委員任期：108 年 8 月 12 日至 111 年 6 月 18 日，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

開會 2 次(Ａ)，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

數(Ｂ)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率(%) 

(Ｂ/Ａ) 

(註) 

備註 

 

召集人 婁天威 1 0 100 108/6/19 卸任 

召集人 李孟修 1 0 100 108/8/12 新任 

委員 謝憲杰 2 0 100  

委員 蕭宏宜 2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

議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如董事

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

因)：無。 

二、 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

意見之處理：無。 

三、 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職能，係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就本公司董事及經理

人之薪資報酬政策及制度予以評估，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其決策之參

考。(1)定期檢討本公司薪酬辦法並提出修正建議。(2)訂定並定期檢討本公

司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3)定期評

估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四、 薪資報酬委員會履行職權時，依下列標準為之:(1)薪資管理應符合本公司之

薪酬理念。(2)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評估及薪資報酬，應參考同業通常水準

支給情形，並考量個人表現與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連合理性。(3)

不應引導董事及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從事逾越本公司風險胃納之行

為。(4)針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短期績效發放紅利之比例及部分變動薪資報

酬支付時間，應考量行業特性及公司業務性質予以決定。(5)本委員會成員

對於其個人薪資報酬之決定，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 

 

38



 

 39 

薪資報酬委員會最近一年開會日期、議案內容、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
見之處理。 

薪資報酬委

員會 

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

處理 

108.108.108.108.1111....12121212 審議本公司獨立董事報酬

案。 

委員會全體成

員同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通過。 

108.108.108.108.11111111....12121212 1.審議108年度經理人年終

獎金發放原則案 

2.審議本公司108 年度董監

酬勞及員工分紅發放金額

佔稅前盈餘預計比例案。 

委員會全體成

員同意通過 

提董事會由全體出席董事同意

通過。 

 

 

108 年度檢討與評估本公司薪資報酬資訊如下: 

日期 議案內容 

108.108.108.108.1111....12121212 獨立董事報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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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
五
）
履
行
社
會
責
任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履
行

履
行

履
行

履
行

社
會
責
任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社
會
責
任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社
會
責
任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社
會
責
任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運
作
情
形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本
公

司
已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制
訂

危
機

管
理

作
業

辦

法
，
針
對
相
關
營
運
風
險
事
實
評
估
，
並
成
立
小
組

依
流
程
因
應
處
置

。


無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推
動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處
理
情
形

？
 






本
公
司
經
董
事
會

授
權
，
委
託
專
業
顧
問

強
化
公
司

治
理
包
含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推
動
，
並
以
成
立
任
務
編

組
（
含
法
務
、
財
務
、
管

理
及
相
關
部
門
等
）
據
以

執
行
。


無


三
、
環
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並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氣
候

相
關
議
題
之
因
應
措
施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
一
）
本

公
司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與
本

公
司

營
運

需

求
建
立
完
整
的
環
境
管
理
政
策
；
製
造
工
廠

並
取
得

I
S
O
 1
4
0
0
1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
證
書

有
限
期
限
至

2
0
2
0
年

5
月

1
7
日
止

。
 

（
二
）
本

公
司

致
力

於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
製
程
中
重
複
利
用
包
裝
外
箱
及
棧
板

，

並
嚴
控
製
程
廢
水
之
各
項
排
放
數
據
，
以
降

低
對
環
境
負
荷
之
衝
擊

。
 

（
三
）
本
公
司
針
對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
採
取
減
少
能

源
及
資
源
耗
用
之
措
施
，
以
降
低
整
體
碳
排

放
量
。


（
四
）
本
公
司
以



年
度
為
基
期
，
針
對
電
、
水
、

瓦
斯

等
自

然
資

源
耗

用
進

行
統

計
及

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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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能

減
碳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控
，

並
訂

定
整

體
減

碳
目

標
為



；




年
度

降
低





，



年
降
低





之

排
放

量
；

廢
棄

物
管

理
以

1
0
6

年
度

為
基

期
，

訂
定

生
活

垃
圾

進
行

減
量

目
標

為




，


年
度
降
低




，


年
降

低




。


四
、
社
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
一
）
本
公
司

遵
守
相
關
勞
動
法
規
，
以
充
分
保
障

員
工
之
合
法
權

益
，
所
制
定
之
人
事
規

章
皆

符
合
勞
基
法
規
定
，
並
依
「
工
作
規
則

」
之

規
範
執
行
及

保
障
員
工
全
權
益
，
由
專
人
處

理
員
工
之
工
作
事

宜
。
 

（
二
）
本

公
司

有
設

立
職

工
褔

利
委

員
會

透
過

員

工
選
舉
產
生
之
福
利
委
員
會
運
作
，
辦
理
各

項
福
利
事
項
；
本
公
司
酬
金
政
策
，
係
依
據

個
人

能
力

，
對

公
司

的
貢

獻
度

，
績

效
表

現
，
與
經
營

績
效
之
關
聯
性
成
正
相
關
。
 

（
三
）
本

公
司

設
有

專
職

之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中

心
，
負
責
為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把
關
。
並
依
據
作
業
現

場
特
性
，
進
行
工
作

環
境
之
改
善
，
以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工
作
環

境
。
針
對
危

害
作
業
場
所
，
教
導
並
要
求

員

工
必
須
使
用
個
人
防
護
具
，
以
期
將
暴
露
的

危
害
減
低
至

可
接
受
的
範
圍
。
本
公
司

每
年

針
對

特
殊

及
一

般
作

業
在

職
員

工
實

施
健

康
檢

查
與

管
理

，
也

安
排

從
事

特
殊

作
業

（
如
噪
音
、
特
定
化
學
物
質
作
業
等
）
員
工

進
行
特
殊
健
康
檢
。
固
定
每
年
二
次
進
行
全

廠
防
災
演
練

及
全
員
疏
散
演
練
，
及
對
員
工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宣
導

及
資
訊
發
佈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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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
五

）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
六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
四
）
公

司
提

供
相

關
內

部
及

外
部

專
業

教
育

訓

練
以
充
實
員
工
職
涯
技
能
。
公
司
亦
鼓
勵
員

工
評
估
自
已
的

興
趣
、
技
能
、
價
值
觀
及
目

標
並
和
管
理
者
溝
通
個

人
職
涯
意
向
，
以
規

劃
未
來
職
涯
計
畫
。
 
 

（
五
）
本
公
司
有
設
置

0
8
0
0
客
戶
服
務
專
線
，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提
供

透
明

且
有

效
之

消
費

者
申

訴
程
序
；
本
公
司

產
品
行
銷
及
標
示
均
遵
循

C
N
S
國
家
標
準
及
國
際
準
則
要
求
標

示
 

（
六
）
本
公
司
有
制
定

「
供
應
商
評
鑑
」
程
序
書
，

與
各
供
應
商
交
易
前
，
均
要
求
供
應
商
須
簽

屬
本

公
司

環
境

政
策

及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政

策
，
另
於
供
應
商
評
鑑
時
若
供

應
商
有
通
過

品
保
系
統
驗
證
(
I
S
O
 9
0
0
1
)
、
環
保
或
R
O
H
S

等
環
保
系
統
驗
證
紀
錄
、
職
安
衛
或
T
O
S
H
M
S

等
系
統
驗
證
紀
錄
均
有
評
鑑
加
分
之
項
目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本
公
司
已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
編

製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報
告
書

。


尚
未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保

證
意
見
。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於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白
皮
書
中
明

訂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如
下
：

於
從
事
企
業
經
營
之

同
時

，
積
極
實
踐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以
符
合
國

際
發
展

趨
勢

，
並

透
過

企
業
公

民
擔
當

，
提

升
國

家
經
濟
貢

獻
改

善
員
工

、
社
區
、

社
會

之
生

活
品

質
，
促
進

以
企
業

責
任

為
本
之

競
爭
優

勢
。

履
行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應
注
意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益
在

追
求
永
續
經
營

與
獲
利

之
同
時
，
重
視
環
境
、
社

會
與
公
司
治
理
之
因

素
，

並
將
其
納
入
公
司
管
理
方

針
與
營
運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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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重
視
員
工
意
見
，

提
供
意
見
箱
管
道
並
鼓
勵

員
工
與
管
理
階
層

直
接
進

行
溝
通
，
適
度

反
應
員
工

對
公
司
經
營
及
財
務

狀
況

或
涉
及
員
工
利

益
重
大
決
策
之
意
見
。
本

公
司
公

平
對
待
所
有
股
東

，
鼓
勵
其
踴
躍
出
席
股
東

會
，
積
極
參

與
董
監
事
之

選
舉
或
公
司

章
程
等
之
增

修
事
宜
，
並
給
予
股

東
適
當
、
充
分
發
問
或
提
案
之
機
會
，
俾
達
制
衡
之
效
，
並
確
實
遵
守
資
訊
公
開
之
相
關
規
定
，
將
公
司
財
務
、
業
務
、
內
部

人
持

股
及

公
司

治
理

情
形

，

經
常
且
即
時

利
用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或
公
司
設
置
之

網
站
提
供
訊
息
予
股
東

。
此
外
對
包
括
往
來
銀
行
及

其
他
債
權
人
、
員
工
、
供

應
商
、
社
區
或
公
司

之
利
益
相
關
者
，
保
持
暢

通
之
溝
通
管
道
，
並
尊
重

、
維
護
其
應
有
之
合
法
權

益
。
當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合

法
權

益
受
到
侵
害
時

，
公

司
亦
秉
誠
信
原
則
妥

適
處
理
。
公
司
每
年
不
定
期
參
與
社
會
公
益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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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六
）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運
作
情
形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
一
）
本
董
事
會

已
通
過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規

範
所
有
員

工
在
執
行
公
司
業
務

時
必
須
廉
能
公
正
及
遵
守

政
府
法
令
及
規
定

。
董
事
會
成

員
與
管
理
階
層

亦
秉
持
誠
信

的
做
事
原
則

。
 

(
二
)
本
公
司
依
「
員
工
清
廉
自
律
辦
法
」
之
規
定

，
與

他
人
建
立
商
業
關
係
前
，
應
先
行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合
法
性

、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以
及
是
否

曾

有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紀
錄
，
以
確
保
其
商
業
經
營

方
式
公
平
、
透
明
且
不
會
要
求
、
提
供
或
收
受

賄
賂
。
 

(
三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員
工
清
廉
自
律
辦
法
」，

明
訂
公

司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公
告
員
工
週
知
。
 

 

無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訂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
一
）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之
採
購
契
約
規
定
，
供
應
商

不
得
饋
贈
、
招
待
、
行
賄
或
其
他

不
正
當
利
益

予
本
公
司
採

購
人
員
；
若
有
違
反
，
本
公
司
得

向
供
應
商
求
償
當
年
度
甲
方
採
購
金
額
兩
倍
之

金
額
做
為
懲
罰
性
違
約
金
，
並
得

解
除
或
終
止

雙
方
間
之
採
購
合
約
。


（
二
）
透
過
組
織
設
置
，
相
互
監
督
，
如
採
購
，
讓
訂

單
下
單
及
採

購
詢
價
分
離
；
再
配
合
職
務

輪

調
，
聚
焦
誠
信
經
營
。
董

事
會
依
據
授
權
辦
法
，

分
權
負
責
，
獨
立
董
事

每
季
針
對
控
制
點
進
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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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運
作
情
形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查
核
，
尚
無
重
大

瑕
疵
事
宜
。


（
三
）
對
於
業
務
上
有
利

益
衝
突
，
本
公
司

「
員
工
清

廉
自
律
辦
法
」
規
定
，
明
定

凡
各
部
門
人

員
之

直
系
親
屬
或
配
偶
，
有
設
立
公
司

(
行
號
)
從
事

與
公
司
業
務
相
關
之

買
賣
，
該
員
應
自
動
迴
避

擔
當
或
負
責

該
項
業
務
之
執
行

。
董
事
會
各
項

議
案
，
有
利

益
衝
突
時
，
皆
依
迴
避
原
則
，
不

參
與
討
論
，
並
離
席
不
參
與
表
決
。


（
四
）
本
公
司
訂
有

內
部
稽
核
計
畫
，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據
稽
核
計
畫
執
行
各
項

查
核
作
業
，
遇
有
特

殊
情
事
發
生
時
，
會
另
行
安
排
專
案
查
核
。
 

（
五
）
本
公
司

透
過
幹
部
會
議
，
對
員
工
宣
導
並
使
員

工
清
楚
瞭
解
其
誠
信
經
營
理

念
與
規
範
。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
一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已
訂
檢
舉
制
度
受
理
檢
舉
相
關

不
誠
信
行
為
，
並
由
總
經
理
室
專
責
處
理
人

員

負
責
受
理
。
 

（
二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檢
舉
制
度
揭
示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其
相
關

文
件
、
資

料
，
均
視
為
機
密
文
件
，
參
與
處
理
的

所
有
人

員
，
對
所
參
與
的
過
程
，
負
有
完
全
保
密
的
責

任
。
 

（
三
）
本
公
司
對

檢
舉
人
負
保
密
責
任
，
並
未
對
其
有

任
何
不
當
之
處
置
行
為

。


無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
一
）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已
架
設
公
司

網
站
，
揭
露
公
司
概
況
、
基
本
資
料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財
務
資
訊
，
並
以
即
時
、
公
開
且

透
明
化
方
式
，
按
時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公
司
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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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運
作
情
形
 

評
 
 
估
 
 
項
 
 
目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訊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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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
七
）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及
相
關
規

章
之
查
詢
方
式
：
 

 
 
 
 
 
 
本
公
司
有
關
之
治
理
守
則
，
符
合
內
容
及
精
神
已
制
訂
於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及
管
理
規

章
內
，
不
另
立
專
門
之
管
理
規
定
，
係
因
各
項
規
定
之

精
神
，
已
融

入
原
有
管
理
規

範
中
。
 

 （
八
）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瞭
解
的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治
理
之
運
作
情
形
置
於

股
東
會
年
報

，
並
以
電
子
檔
形
式
公
開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h
t
t
p
s
：
/
/
m
o
p
s
.
t
w
s
e
.
c
o
m
.
t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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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下列事項： 

1.內部控制聲明書 





。

 
  




  




    

 

2. 本公司 108 年度無經主管機關要求需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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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九）內部控制制度執行狀況應揭露下列事項： 

1.內部控制聲明書 





。

 
  




  




    

 

2. 本公司 108 年度無經主管機關要求需委託會計師專案審查內部控制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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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及其內部人員依法被處罰，或公司對其內部人員違

反內部控制制度規定之處罰，其處罰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應列明其處罰內容、主要缺失與改善情形：無。 

 

（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股東會重要決議事項及執行狀況： 

 

日期 重要決議事項 執行狀況 

108/06/19 1、修訂本公司章程案。 

2、全面改選本公司董事

11 人。 

已於 108/7/19 經濟部變更登記完成。 

 3、現金減資案 已於 108/12/20 完成全部現金減資作業。 

 

      2.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 

日期 重要決議事項 

108/3/25 一、訂定一○七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二、本公司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  

三、本公司一○七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案  

四、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六、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七、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八、修訂本公司董事(常務董事)會議事規範部份條文 

九、訂定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  

十、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份條文  

十一、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十二、提名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獨立董事候選人案 

十三、擬提請股東會選舉本公司董事  

十四、擬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十五、本公司擬辦理現金減資案 

十六、一○八年股東常會時間、地點及相關之報告與提案事項案  

十七、審議本公司獨立董事之報酬 

十八、本公司擬變更簽證會計師  

十九、本公司擬現金增資子公司中電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28 本公司出售啟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0/3 出售本公司桃園廠土地及建物 

11/12 一、本公司一○九年度稽核計畫  

二、審議本公司經理人年終獎金發放標準  

109/1/13 本公司出售台南市樹谷園區土地 

2/26 一、 解除本公司獨立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二、 訂本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時間、地點及相關之報告與提案 

3/18 一、訂定一○八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二、本公司一○八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財務報表  

三、本公司一○八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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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五、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案  

六、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七、本公司擬辦理現金減資案  

4/1 變更一○九年股東常會地點 

 

 

（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記

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十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財

務主管、內部稽核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及研發主管)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無 

  

五、會計師公費資訊： 




會計師公費資訊級距表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期間 備 註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楊承修 林旺生 108/1/1~108/12/31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公費項目 

金額級距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  計 

1 低於 2,000 千元    

2 2,000 千元（含）～4,000千元    

3 4,000 千元（含）～6,000千元    

4 6,000 千元（含）～8,000千元    

5 8,000 千元（含）～10,000千元    

6 10,000 千元（含）以上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為審計公費之四分

之一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非審計公費會計師

事務所

名 稱

會計師

姓 名 審計公費
     小 計

會計師查

核期間 備註

楊承修

 林旺生

     
 

註 1：其它服務內容為減資變更登記及移轉訂價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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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案  

五、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案  

六、修訂本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七、本公司擬辦理現金減資案  

4/1 變更一○九年股東常會地點 

 

 

（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意見且有記

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 

 

（十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有關人士(包括董事長、總經理、會計主管、財

務主管、內部稽核主管、公司治理主管及研發主管)辭職解任情形之彙總：無 

  

五、會計師公費資訊： 




會計師公費資訊級距表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姓名 查核期間 備 註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楊承修 林旺生 108/1/1~108/12/31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公費項目 

金額級距 
審計公費 非審計公費 合  計 

1 低於 2,000 千元    

2 2,000 千元（含）～4,000千元    

3 4,000 千元（含）～6,000千元    

4 6,000 千元（含）～8,000千元    

5 8,000 千元（含）～10,000千元    

6 10,000 千元（含）以上    

 

（一）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為審計公費之四分

之一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  
金額單位：新臺幣千元

非審計公費會計師

事務所

名 稱

會計師

姓 名 審計公費
     小 計

會計師查

核期間 備註

楊承修

 林旺生

     
 

註 1：其它服務內容為減資變更登記及移轉訂價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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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應

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不適用 

 

（三）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因：

不適用 

 
六、更換會計師資訊：無。  

 

七、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計師

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

關係企業之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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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

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二）股權移轉資訊：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

股東股權移轉其相對人均非為關係人。 

  

（三）股權質押資訊：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

股東無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情事。 

52



 

52 

 
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東股

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一）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股東股權變動情形 

單位：股 

        
        

    

 

（二）股權移轉資訊：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

股東股權移轉其相對人均非為關係人。 

  

（三）股權質押資訊：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大

股東無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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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單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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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持

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Golden Crown Green 

Energy Limited

註：係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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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之持

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Golden Crown Green 

Energy Limited

註：係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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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募資情形募資情形募資情形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                                                單位：股、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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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股 

核 定 股 本 股份種類 

流 通 在 外 股 份 未 發 行 股 份 合 計 

備 註 

普 通 股  

      

總括申報制度相關資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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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東結構  

109 年 3 月 30 日 單位：股 

    股東結構 

數量 

政 府 

機 構 

金 融 

機 構 

其 他 

法 人 
個       人 

外 國 機 

構及外人 
合    計 

 人       數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三）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十元 

                                                   109 年 3 月 30 日 單位：股 

   持   股   分   級     股  東  人  數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1 至      999 17,740 3,261,018 0.91 

    1,000 至    5,000 6,016 15,468,196 4.31 

    5,001 至   10,000 1,659 13,124,718 3.66 

   10,001 至   15,000 418 5,286,731 1.47 

   15,001 至   20,000 357 6,390,223 1.78 

   20,001 至   30,000 273 6,954,146 1.94 

  30,001 至   40,000 142 5,038,728 1.41 

  40,001 至   50,000 114 5,118,136 1.43 

   50,001 至  100,000 185 13,454,248 3.75 

  100,001 至  200,000 85 12,274,381 3.42 

  200,001 至  400,000 48 13,463,513 3.76 

  400,001 至  600,000 31 15,433,967 4.30 

  600,001 至  800,000 11 7,620,958 2.13 

  800,001 至 1,000,000 9 8,406,431 2.34 

  
60 227,299,874 63.39 

  合              計  27,148 358,595,26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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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東結構  

109 年 3 月 30 日 單位：股 

    股東結構 

數量 

政 府 

機 構 

金 融 

機 構 

其 他 

法 人 
個       人 

外 國 機 

構及外人 
合    計 

 人       數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三）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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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股   分   級     股  東  人  數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1 至      999 17,740 3,261,018 0.91 

    1,000 至    5,000 6,016 15,468,196 4.31 

    5,001 至   10,000 1,659 13,124,718 3.66 

   10,001 至   15,000 418 5,286,731 1.47 

   15,001 至   20,000 357 6,390,223 1.78 

   20,001 至   30,000 273 6,954,146 1.94 

  30,001 至   40,000 142 5,038,728 1.41 

  40,001 至   50,000 114 5,118,136 1.43 

   50,001 至  100,000 185 13,454,248 3.75 

  100,001 至  200,000 85 12,274,381 3.42 

  200,001 至  400,000 48 13,463,513 3.76 

  400,001 至  600,000 31 15,433,967 4.30 

  600,001 至  800,000 11 7,620,958 2.13 

  800,001 至 1,000,000 9 8,406,431 2.34 

  
60 227,299,874 63.39 

  合              計  27,148 358,595,26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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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股東名單                                  單位：股，％ 

               股份          

主要 

股東名稱 

 

持 有 股 數 

 

 

持 股 比 例 

 

新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31,603,432 8.81 

富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16,629,700 4.64 

利笙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5,575,059 4.3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受託保管Ｐａｎｔｈｅｒ

聯合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13,288,200 3.71 

亞洲世界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11,816,082 3.30 

方元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555,526 2.39 

隆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850,000 1.63 

中國信託受中國電器員工持股綜合信託專戶                                                             5,528,729 1.54 

天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625,658 1.29 

廖伯熙                                                                             4,605,102 1.28 

  註：新田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 5％以上股東。 

 

(五)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及股利    

                                                       單位：新台幣元；仟股 

              年       度 

   項       目 
107 年 108 年 

當年度截至 

109 年 3 月 31 日 

最 高 14.65 11.45 13.15 

最 低 8.36 8.90 10.55 每 股 市 價 

平 均 10.34 9.81 11.97 

分 配 前 11.35 13.58 註 2 
每 股 淨 值 

分 配 後 11.20 12.38(註 1) - 

加 權 平 均 股 數 398,439 393,052 358,595 
每 股 盈 餘 

每 股 盈 餘 0.17 1.94 - 

現 金 股 利 0.15 1.20 - 

盈餘配股 0 0 - 無 償

配 股 資本公積配股 0 0 - 
每 股 股 利 

累 積 未 付 股 利 0 - - 

本 益 比 60.82 5.06 - 

本 利 比 68.93 8.18(註 1) - 

投 資 

報 酬 

分 析 現 金 股 利 殖 利 率 1.45% 12.23%(註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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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利政策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10%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本公

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5%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述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熟階段，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

求及長期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本公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

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應先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及就當

年度發生之股東權益減項金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並加計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後，提

撥百分之五十以上分配股東紅利，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百分之十，但現金

股利每股若低於 0.1 元則不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惟前述盈餘提供分派之比例及

股東現金股利之比率，得視當年度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董事會提報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配情形： 

                   項目\年度 108 年度 

每股現金股利 1.20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 本年度配股配息情形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 

 

（七）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108 年度並無無償配股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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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股利政策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10%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

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本公

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5%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述比

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本公司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熟階段，考量本公司未來資金需

求及長期規劃，並滿足股東對現金流入之需求，本公司每年決算後如有盈餘，除依法

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外，應先提撥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及就當

年度發生之股東權益減項金額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並加計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後，提

撥百分之五十以上分配股東紅利，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百分之十，但現金

股利每股若低於 0.1 元則不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惟前述盈餘提供分派之比例及

股東現金股利之比率，得視當年度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董事會提報股東會決議調整之。 

 

2.本次股東會擬議股利分配情形： 

                   項目\年度 108 年度 

每股現金股利 1.20 

盈餘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 本年度配股配息情形 

資本公積轉增資每股配股數 0 

 

（七）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108 年度並無無償配股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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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1）董事、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五。 

（2）員工紅利不高於百分之十，不低於百分之一。 

（3）餘額為股東紅利，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百分之十，但現金股利每股

若低於 0.1 元則不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2.本期估列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配發股票紅利之股數計

算基礎及實際配發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 

經 109 年 3月 18 日董事會決議擬配發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配發員工現

金紅利新台幣 26,388,531 元及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43,980,884 元，符合公司章程

規定。若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將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次年度之損

益。    

3.盈餘分配議案業經董事會通過，尚未經股東會決議者： 

（1）決議配發員工紅利、股票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

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經 109年 3月 18日董事會決議擬配發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26,388,531元及董

監事酬勞新台幣 43,980,884 元。若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將視為會

計估計變動，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2）股東會決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利者，所配發股數及其佔盈餘轉增資之比例： 

不適用。  

（3）考慮擬議配發員工紅利及董事、監察人酬勞後之設算每股盈餘： 

考慮配發員工現金紅利及董監事酬勞後之設算稅後基本每股盈餘為 1.94 元。 

4.前一年度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實際配發情形（包括配發股數、金額及

股價）、其與認列員工分紅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

處理情形：  

108 年配發 107 年度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3,945,961 元及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3,288,301 元，其實際配發情形與原董事會通過之擬議配發情形並無不同。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實際配發情形 
董事會通過之 

擬議配發情形 
差異 

員工現金紅利 3,945,961 3,945,961 無 

董事、監察人酬勞 3,288,301 3,288,301 無 

 

 

60 61



 

62 

（九）本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況：本公司一○八年度無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劃執行情形：本公司無發行尚未完成或最近三年內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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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況：本公司一○八年度無買回本公司股份。 

 

二、公司債辦理情形：無 

 

三、特別股辦理情形：無。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無。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劃執行情形：本公司無發行尚未完成或最近三年內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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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營運概況營運概況營運概況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1.CC01030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2.F401010國際貿易業 。 

3.CZ99990未分類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4.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 

5.F113090 交通標誌器材批發業。 

6.F111090 建材批發業。 

7.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8.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9.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製造業。 

10.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1.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 

12.CC01090 電池製造業。 

13.F113020 電器批發業。 

14.F113110 電池批發業。 

15.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16.E701020 衛星電視ＫＵ頻道、Ｃ頻道器材安裝業。 

17.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18.E601010 電器承裝業。 

19.E603090 照明設備工程業。 

20.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21.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上開業務之經營應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2、營業比重： 

 

主  要  產  品 108 年度銷售淨額(仟元) 營  業  比  重 

照明產品 2,294,665 97.46% 

租金及其它 59,826 2.54% 

合    計 2,354,4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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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目前之產品  

A.燈具：商業及一般照明介紹概略分為 T-BAR 照明燈具、吸頂式照明燈具、嵌入式

照明燈具、懸吊式照明燈具、層板專用燈具。 

(A)T-BAR 照明燈具：適用於台灣標準規格之輕鋼架使用場所，此類燈具可

產生舒適柔和的光源，適用於辦公室、會議室及圖書館等室內照明用。 

(B)吸頂式照明燈具：適用於非輕鋼架所使用之場所，此燈具色彩自然，適

用於辦公室、會議室及圖書館等室內照明用。 

(C)嵌入式照明燈具：適用於非輕鋼架所使用之場所，透過天花板設計裝潢

自然嵌入照明燈具，適用於住家、辦公室、會議室及圖書館等室內照明

用。 

(D)懸吊式照明燈具：適用於室內造景或特殊要求場所。 

(E)層板專用燈具：適用於安裝位置狹窄或需隱藏燈具之場所。 

B.螢光燈：室內外照明用，可分為下列形式。 

(A)一般燈泡/球型燈泡：白熱燈泡與日光燈比較，其亮光有溫暖感。其中

透明型燈泡與白色燈泡，透明型燈泡較有輝煌感，因白熱燈絲的光輝令

人感覺愉悅，白色燈泡則較為柔和而溫暖。  

(B)反射燈泡：可將光線集中在同一方向的投光照明，有聚光照明的功能。

在真空狀態的燈泡內做了反射鏡加工，因此即使沒有反射燈罩也能達到

要求的集光效果，也不會因器具污損而產生劣化。  

(C)珠寶燈泡：常用於百貨公司、飾品店、櫥窗展示。  

(D)蠟燭燈泡/迷你燈泡：從小型檯燈、小夜燈到大型的花形吊燈都能廣泛

使用。主要為裝飾用燈泡。  

(E)一般螢光燈：效能好、發熱少、不易產生黑影，擁有 5000 小時的使用

壽命，有晝光色、晝白色、白色、燈泡色，也有用來殺菌及評定色彩用

的特殊用途物品。  

(F)PL 螢光燈：與直管螢光燈管比較，其特色是小型燈具也能得到相同的亮

度。在桌燈及崁燈中廣泛被使用。  

(G)省電燈泡：將目前所使用的白熱燈泡螺栓，直接改良至螢光燈泡上，與

白熱燈泡比較其電費及發熱量約其 1/3，壽命為其之 6 倍，十分符合經

濟效益。  

(H)鹵素燈：光線較聚集且容易配接。清晰度高、可做出光影分明的照明感。

常被使用在店舖的投射照明，持續使用仍能維持初期的性能。因此種燈

泡溫度相當高，必須使用專用器具，若在店面使用時，建議附加能減低

輻射熱的雙向色鏡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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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ID 燈：依發光素材的不同，分為高壓鈉氣燈、複金屬燈、水銀燈(高輝

度放電燈)3種壽命長、效率高，經常使用在重視經濟效益的大規模照明。 

C.LED 應用產品：LED 廣告模組、LED 廣告燈具、LED 手搖式手電筒、LED 擬真蠟燭燈、

LED 嵌燈、LED 軌道燈、LED 燈管、LED MR16（調光版）、LED AR111、LED 

PAR 系列（調光版）、LED 閱讀燈、LED 手電筒、LED 明暗調光及光環境

感知器的控制系統。 

D. 儲能設備：(A)磷酸鋰鐵電池與電池模組：動力電池模組設計(48V/24V)，採用低

壓與高壓(多組串聯)兩種類型。 

(B)磷酸鋰鐵電池模組產品(高低壓)應用：低壓產品應用於電動機車、

電信基地台及家庭儲能設備，高壓產品應用於大型交通載具搬運

車、電腦機房 UPS 及智慧大樓能源管理儲能系統、......等。 

(C)電子控制儲能設備系統(大、中、小型)：家庭住宅電子控制儲能設

備系統（1KW~5KW）、可擴充模組式電子控制儲能設備系統（≦

50KW）、大型電子控制儲能設備系統（≧ 100KW）。 

 

 

4、計劃開發之新產品 

（1）低頻閃 LED 照明產品開發。 

（2）節能標章規範之燈管式 LED 光源燈具、平板式燈具開發。 

（3）智能照明燈具 (調光、調色溫、遙控、感應、控制 APP)之開發。 

（4）室內停車場智慧照明燈具開發。 

      （5）LED道路照明燈具、LED高天井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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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概況 

1、照明產業發展概況 

    1-1、照明產業現況與發展 

2018年全球 LED室內商業照明市場爲 158.7 億美金，佔全球 LED照明總産值的 42%，

預估全球 LED 商業照明 2018~2021 的年複合增長率爲 3%， LED 照明市場受惠於 LED

技術進展，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根據 LEDinside 最新研究數據來看，LED 照明市場

規模將於 2019 年來到 333 億美元，LED 照明滲透率將從 2017 年的 22%，於 2019 年

拉升至 63%，隨著 LED 燈具技術持續突破，將引領植物照明、醫療手術燈照明、海

運與港口照明等，從簡單的照明需求，進階至追求光與人的健康、光與自然和諧發

展。     

1-2、產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整體照明產業的產業結構，係由上游供應商提供各式原料元件，經中游製造商生產

組裝成照明產品，最後透過下游通路(水電經銷、燈飾店、五金賣場、量販通路、工

程行…等等)，將產品與服務販售到消費市場或專案市場。 

完整照明產品的產品分類，係由光源、燈具、控制元件三大類組成，視其光源類別

不同，燈具及控制元件之搭配亦有所差異；光源可概分為熱輻射(鎢絲、鹵素)、放

電管(螢光、HID)、電子光(LED、EL)三大類，燈具依適用場所(工事、商業、住宅、

專業…等等)分類，控制元件則分為傳統及電子兩類。 

在全球節能環保意識高漲之下，加上固態光源技術成長快速，LED 照明近年在照明

市場的滲透率逐年攀升；依臺灣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產業價值鏈資訊平台的公開資

訊，LED 照明產業鏈區分：上游為藍寶石晶圓及藍寶石基板供應商，中游包括生產

製程與檢測設備（如磊晶生成設備、LED 晶圓測試及挑撿設備）及磊晶片與晶粒之

供應商，下游包括 LED 封裝及模組（LED晶粒經封裝後再製成模組）及 LED 燈具供

應商。 

LED 上游關鍵材料為藍寶石晶圓及藍寶石基板，藍寶石（英文名為 Sapphire）為製

成氮化鎵（GaN）磊晶發光層的主要基板材質。藍寶石基板的製造係經長晶、晶棒鑽

取、切片、倒腳、研磨、拋光等流程產製而成。藍寶石的組成為氧化鋁，其光學穿

透帶相當寬，從近紫外光（190nm）到中紅外線都有極佳透光性，並且具備高聲速、

耐高溫、抗腐蝕、高硬度、熔點高等特點，常作為光電元件材料。由於藍寶石符合

GaN 磊晶製程耐高溫要求，因此藍寶石基板成為製作超高亮度藍光、綠光及藍綠光

LED 晶粒之關鍵材料。 

LED 中游關鍵產品為單晶片/粒及磊晶片/粒。單晶片是原材料的基板，利用如砷、

鍺、磷等 III－V 族化合物為材料的單晶片做為晶成長用的基板，透過磊晶方法製作

成磊晶片。磊晶常用的技術包括液相磊晶成長法（Liquid Phase Epitaxy, LPE）、

氣相磊晶法與有機金屬氣相磊晶法（Metal-Organic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MOCVD 或稱 Metal-Organic Vapor-Phase Epitaxy, MOVPE）等三種。根據不同 LED

元件需求，透過擴散、金屬膜蒸鍍、蝕刻、熱處理等製程進行 LED 磊晶片電極製作，

再將磊晶基板磨薄與拋光之後切割成單顆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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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下游為晶粒封裝、模組及燈具與照明應用產業，晶粒封裝依不同的封裝技術而

有砲彈型（Lamp）、數字顯示型（Digit Display）、點矩陣型（Dot Matrix）及表面

黏著型（Surface Mount）等元件型態。其中，白光 LED 封裝是由藍色 LED 晶粒加入

黃色或紅色加綠色的螢光粉混合封裝從而發出白色光源。因此螢光粉材質與封裝技

術良窳攸關白光 LED 元件的亮度和照度，為下游封裝階段之關鍵所在。LED封裝元

件應用領域廣泛，包括面板背光模組、各式照明產品、機械影像與檢查及安全與保

全等應用領域。LED 封裝與模組用於照明應用之發展仍在加速，可望在全球大廠先

後推出低價替換型燈泡產品，加快使用者接受程度而帶動市場出貨量快速成長。此

外，產業界持續推動 LED 照明元件標準化，也能加速全球各地 LED 照明的市場和應

用拓展。 

 

儲能設備之產業上、中、下游關聯性的說明，上游是系統整合公司、、、、中游是設備供

應商(應用軟體、、、、儲能設備、、、、電力系統、、、、綠色能源、、、、…等)、、、、下游是元件供應商(程式

開發公司、、、、電池模組廠、、、、電源逆變器廠、、、、太陽能電池廠、、、、風力發電廠、、、、…等)。目前

國內在能源管理系統上，各種有關能源管理技術發展在國際市場應用中還處於待開

發中，無法與國際產品競爭。 

 

1-3、產品之發展趨勢 

(1)LED 替代光源低價化時代已來臨： 

LED 球泡及 LED 燈管漸已走向標準規格化生產，使眾多 LED 廠商得以透過規模經

濟、技術創新、及材料突破而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進而讓該類產品低價化，快速

提升市場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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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智慧照明控制產品存在著各家採用不同通訊協議(Wi-Fi、Bluetooth、

ZigBee…)，且彼此缺乏相容性的問題，預計未來為實現智慧照明系統或物聯網目

標，通訊協議勢將走向統一，或是出現更多不同通訊協議的整合方案；目前智慧

照明推出的功能大多僅停留在 NICE TO HAVE 階段，且一段民眾對於照明的要求與

預算皆很低，使得高成本的智慧照明系統暫無法有效打動消費者，各廠商正積極

嘗試各種特殊功能，希望能創造出殺手級的應用以開拓智慧照明未來的藍海商機。 

(5)LED 不可見光的特殊應用成焦點： 

白光 LED 價格持續走低，獲利空間縮小，因此不可見光 LED 中的 UV（紫外線）

或 IR（紅外線）LED 應用雖然市場規模雖有限，但進入門檻高，產品毛利也相對

來得好。以 UV LED 為例，目前仍以曝光和固化領域應用為最大宗，但殺菌應用

也逐漸受到重視，特別是 UVC 波段因為技術門檻高，供應商相對較少，因此吸引

各家廠商積極投入開發。而 IR LED 則以遠端遙控或安控應用為主。但 IR LED 市

場應用相當廣泛，包含各種影像 / 體感 / 位置感測、近接開關、生物辨識及脈

搏血氧偵測等。未來手持式應用裝置方面的應用（如資訊安全、健康管理等與其

附加價值），獲利空間更將可期，帶動 IR LED 市場穩健發展。 

 

2、儲能產業發展概況：  

(1)產業之現況 

根據國際能源署（EIA）預測，在 2030 年之前，全球電動汽車數量將成長至 1.25 

億輛，若採取更樂觀估計，電動汽車能達到總體車輛市場 30% 的比例來看，上

路的電動汽車可能高達 2.20 億輛。估計在 2040 年之前，電動汽車行業對鋰

和鈷的需求，還將以 20% 的複合年均增長率成長。 

(2)產品發展趨勢 

咨詢公司 Wood Mackenzie 的數據顯示，豐田、奔馳等汽車巨頭和戴森集團都在

研發固態電池，今年上半年投在該領域的資金達到 4 億美元。Wood Mackenzie 

認為，到 2030 年固態電池就會成為電動車產業的主流，不過這項技術恐怕

要到 2025 年才能真正落地。 

世界上最薄的材料石墨烯不僅是一種靈活的、導電的碳，還可以和碳原子一

樣薄，通過添加碳纖維和聚合物就能構成超級電容器。Tesla 汽車公司首席 

CEO Elon Musk 表示，電動汽車將來的突破將來自超級電容器，而非電池。

不過目前的超級電容器還不能儲存足夠多的電能。 

綜觀以上，未來鋰電池的研發方向，有可能走向固態電池和超級電容器。 

(3)市場分析 

國內能源 98%依賴進口，能源供應易受全球能源情勢變遷及國際溫室氣體減量協議

之衝擊。如何提高能源多元自主發展，並在確保能源系統的供應下，維持能源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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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穩定及兼顧溫室氣體減量，為國內需積極面對的課題與挑戰。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涵蓋節能、創能、儲能三大部分，目前的太陽能系統大多是以

併網的方式存在，原因在於現行的電力系統，並不適合大規模電力反饋的機制，

且在升降電壓過程的電力回收效率也並不理想，因此儲能設備系統扮演儲存再生

能源多餘的電力，在太陽能電池無法供應電力時由儲能設備提供電力。 

根據美國市場研究機構 NavigantResearch 研究，隨著再生能源的快速發展，電網

儲能市場將出現快速成長趨勢，預計至 2024 年，全球儲能市場規模將突破 210 億

美元。另根據 GTM Research 的預測，美國儲能市場規模將從 2016 年的 221 MW 成

長至 2022 年的 2.6GW，成長幅度達 12 倍。至 2022 年，美國儲能市場規模預期將

達到 33 億美元，與 2016 年相比為 10 倍的成長。 

國內政府重要政策為兼顧能源安全、綠色經濟及環境永續，政府將綠能產業列為

「5+2」產業創新計畫之一，行政院並於 105 年 10 月 27 日通過推動方案，致力達

成 114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的目標，其中又以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占 66.3%最

高，規劃明確目標與推動路徑：短期目標（至 109 年）裝置容量 6.5 GW（GW 為電

量單位，即 10 億瓦），長期目標（至 114 年）為 20 GW。 

鑑於儲能對於再生能源發展的重要性，在全球許多地區已看到相關政策的實施，

日本則是規劃 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目標為 2,140 億度電，且積極興建大型電池

能源儲存設施，每年更花費 100 億日圓預算補助一般家庭使用鋰電池儲能設備。

瑞典政府積極推動民宅採用太陽能儲能設備，規劃為家用儲能設備提供相當於成

本 6成的裝置補貼，最高補貼金額達 5,400 美元左右。德國也已推出類似補貼方

案，至今已推動了 19,000 組與太陽能發電系統互相搭配的儲能系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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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及研發概況： 

1、最近三年度研究發展支出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106   年  度 107   年  度 108  年  度 

金    額 102,885 61,374 33,818 

 

2、最近三年度研究發展成果 

（1）完成新型 LED『辦公及營業場所』節能標章燈具(45 款燈具型號)開發。 

（2）完成 LED 一體型光源模組開發，可應用於山型燈、中東型燈具。 

（3）完成可調光之 LED 系列燈具開發及驗證。 

（4）符合市場需求且具競爭力之 2呎 X2呎嵌入型燈具(LTT-H2445DAA)開發。 

（5）完成可遙控調光調色溫之 LED 圓盤吸頂燈具開發及驗證。 

（6）開發完成 160lm/w 一體型燈具。 

（7）開發四款具競爭力及可符合產能需求之格柵式辦公及營業場所節標燈具。 

（8）開發 T5 LED 光源之燈具及驗證。 

 

3、未來研究發展概述 

(1）開發LED光源如下。 

開發高效能之LED球泡產品。 

開發高效能之LED/T8/2呎/4呎燈管產品。 

③開發高效能之LED/T5/2呎/4呎燈管產品。 

(2）照明系統開發(調光、調色溫、遙控、感應、控制APP)，以符合先進、智能照明

需求。 

(3）開發可符合室內照明(125LM/W)節標及平板燈節標(140LM/W)燈具。 

(4）開發先進照明平板燈(160LM/W)燈具。 

 

（四）本公司長、短期業務發展計劃： 

照明產品隨著科技發展及人類生活模式而演進，而照明需求從一開始只希望「會亮」、

到現在的要求「省電」、再到未來渴望的「智慧&健康」，中國電器將會更專注在高效能(低

耗電、高功率)、全環保(綠製程、長壽命)、及人性化(智慧化、健康性)綠色產品的開

發，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短期業務發展計畫，將公司產品結合周邊相關產品，配合專案計畫提供系統商完整的解

決方案。 

  長期業務發展計畫 

近年全球性氣候變遷，更加速能源的討論，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再生能源發電替代

化石能源發電已成為各國進行電力系統建設的重要課題。但再生能源發電具不穩定的特

性，而傳統電力網路難以滿足這些發展需求，於是各先進國家紛紛進行推動「智能電網」

的技術開發，因此，「儲能設備系統」在智慧電網中分散式能源與虛擬電廠扮演重要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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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業務發展以電池模組為主應用於電動遊園車、電動摩托車、電信基地台；長期業務

發展以儲能設備系統為主應用於家庭儲能設備、智慧大樓儲能設備。 

隨著可再生能源和智慧電網產業的迅速崛起，儲能技術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大規模儲

能技術被認為是支撐智慧電網、可再生能源接入、分散式發電、微電網以及電動汽車發

展普及的戰略性技術，也得到各國政府和企業界的高度關注。 

未來綠電產品會朝向智慧能源管理系統中的電力系統節能與儲能設備發展。因此，公司

也明確將綠電產品中電池儲能設備系統的定位及產品架構規劃出綠能產品，透過公司

60 幾年來的信譽及市場佔有率，藉以提高公司產品對將來市場的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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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巿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銷售地區： 

以臺灣地區內銷為主，主要銷售照明相關產品(將傳統光源及其搭配 LED 燈具陸續完成開發

智慧照明之對應產品以提升產品附加價值)。 

2.市場佔有率： 

2019 年台灣照明市場規模約 140 億，LED 照明滲透率約 50%，中電 LED 照明市佔率約 25%，

維持臺灣照明市場領導品牌的地位，在中華徵信所的「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連續榮獲

照明設備業第一名。 

3.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在台商回流的帶動下，台灣 2019 年經濟成長率達 2.64%，創 2014 年以來新高。展望 2020

年，經濟部主計總處預估，台灣經濟成長率可達 2.72%，但國際情勢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

下，對產業發展仍為保守看待，故 2020 年的台灣照明市場規模預測為持平。 

 4.競爭利基： 

  (1)照明領導品牌 

東亞為臺灣照明市場的領導品牌，中電擁有全台 3,000 多個經銷點，並進駐各大 DIY、量

販及 3C 市場。擁有品牌與通路，並提供『售前照明設計』、『客制化產品』及『完善售後

服務』的全方位服務體系，是中電領先其他競爭者的最大優勢。目前更積極規劃創新通

路營運模式，開闢市場，期能增加營運規模及收益。 

  (2)中電擁有節能照明產品製造與銷售經驗 

中電節能照明產品的發展軌跡，從省電燈泡、T5照明設備、照明控制系統乃至於太陽能

發電系統及 LED 光電照明產品。除了滿足人類對光的需求同時，更體現節能減碳愛護地

球的理念。 

  (3)中電 LED 照明元件具備國際認證及專利 

東亞照明身為台灣照明產業的領導品牌，擁有完整照明產業上下游之供應鏈，為提供高

品質且有保障的 LED 產品，積極創造新契機與高效益，中電更與全球掌握 LED 專利五大

廠之國際大廠策略合作，這也意味著中電受到世界級 LED 大廠的肯定。 

  (4)中電搶進 LED 節能照明政府示範標案 

2019 年臺銀照明標案預估有 4億規模，中電已交貨約 2 億實績，佔有率約 50%。中電將

持續積極爭取政府後續推展先進照明推廣小型標案及政府汰換與智慧用電補助計畫，並

陸續開發完成對應產品，預估將可挹注 2020 年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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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發展遠景： 

1995 年中國電器在台灣土地扎根，並以「東亞照明」品牌行銷國內市場，隨著 5G 時代的到

來，全球照明產業陸續朝智慧化發展，未來的燈具將具備多重感測能力及調光功能，智慧

照明市場規模將持續提升，中電身為臺灣照明市場先驅，擁有品牌及通路優勢，在智慧照

明的發展中，中電將開創新藍海市場，本著專業照明的精神，拓展照明產品線持續開發節

能、智能互動及燈光控制等照明商品，讓照明市場走向智慧化、更多元、多功能的發展新

機會。面對環境變遷及市場挑戰，中國電器積極進行組織再造及流程變革，從品牌價值創

造，加強產品推廣支援的即時化與效率化，強化投資事業與資產活化，成為真正的「全方

位照明解決方案供應商」。 

 

 6.市場有利因素： 

  (1)市調業者 Strategy Analytics 預估，2020 年全球智慧家庭硬體裝置與服務市場規模將

高達 1300 億美元；以產品類別來看，智慧照明、智慧音箱與聯網家電是成長最快的市場。 

5G 的無線通訊技術涵蓋面廣，而隨著家喻戶曉的電信巨頭，如高通（Qualcomm）、AT&T、

威訊通訊（Verizon）、諾基亞、愛立信以及華為在全球持續建置 5G 設備，運用 Zigbee

和藍牙傳輸，引爆廣泛而多元的智慧服務及整合商機，隨物聯網(IOT)裝置整合智慧家

庭，透過智慧音響所引發的語音辨識的應用也在家庭、辦公室自動化、智慧醫療及健康

照護上，用簡單的語音指令來控制室內照明、家電，亦或是參加公司內的電話會議等廣

泛與多元的應用，提供更貼近使用者需求的優勢，加速智慧應用的普及，為智慧照明技

術打開一扇寬廣的機會之窗。 

 

  (2)全球照明市場產業鏈在產品多元、技術持續提升下日臻成熟，隨著環保節能以及綠色照

明等概念的逐漸深入和滲透，兼具高效低耗、安全可靠、使用壽命長等優勢，LED 照明

技術已廣泛應用於照明行業，同時國家綠色照明工程以及相關政策也直接推動著 LED 照

明市場快速向前發展。根據 LEDinside 研究最新數據顯示，2020 年特殊商照市場規模上

看 164 億美元，在植物照明上，LED應用於植物照明的市場前景相當樂觀，預期市場規

模將快速增長，預估到 2020 年將成長至 14.24 億美金。在醫療手術燈照明，2016 年全

球醫療手術燈照明市場達 6.12 億美元，之後逐年呈增長態勢，到 2020 年全球醫療手術

燈照明市場將成長到 7.87 億美元。 

      

 7.市場不利因素： 

 (1)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甚至預估，全球 2020 年經濟成長將降至 2.9%，增速恐創下

2009 年金融危機以來最低。OECD 指出，儘管中美貿易大戰暫時休兵，雙方宣布達成首階段

貿易協議，但美國先前加徵關稅依然存在，中美貿易戰為產業帶來不確定性，而這些衝擊

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消化。全球政治局勢變化包括美國總統川普能否從彈劾案全身而退、美

國總統由誰當選，以及英國脫歐後之衝擊，在未來是否將重新思考其 LED 照明市場布局策

略，對 LED 照明產業的影響也值得繼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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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於新型冠狀病毒（世界衛生組織命名 COVID-19）疫情影響，嚴重衝擊全球產業經濟。

需求面基於世界各國政府皆呼籲減少外出，可預期將導致消費市場萎縮。而供給面部分除

部分生產線停工造成供給產量減少外，禁航禁運的限制更對原物料以及產品的運輸造成重

大影響，供應鏈何時能夠回復正常尚未明朗，加上短期市場出現搶貨的現象，可能會造成

短期產銷失衡，故疫情對產業經濟中長期造成的影響，仍有待市場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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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產 品 名 稱 重 要 用 途 

燈 泡 家用、店舖、辦公室、戶外、室內等照明用 

日 光 燈 家用、店舖、辦公室、戶外、室內等照明用 

燈 具 家用、店舖、辦公室、戶外、室內等照明用 

磷酸鋰鐵電池模組 
綠色照明系統、電動工具、電動腳踏車、電

動摩托車、電動球場車及電動汽車等 

L E D 直 流 電 源 

電 子 安 定 器 

家用、店舖、辦公室、戶外、室內等 LED

照明光源用 

T 5 直 型 螢 光 燈 

電 子 安 定 器 

家用、店舖、辦公室、戶外、室內等 T5 照

明用 

 

   2、產製過程： 

 
 
 

 
 

 

 

 (三) 主要原料供應狀況 

 

名 稱 重 要 供 應 商 供應情形     

冷 軋 鋼 板 正龍、谷商、朔元 穩 定 

冷 軋 烤 漆 鋼 板 國朧、灃盛 穩 定 

光   面   鋁   板 安森、台灣津聖 穩 定 

熱 浸 鍍 鋅 鋼 板 朔元、灃盛、亞旭 穩 定 

紙 盒 榮成、美和、順強、永承 穩 定 

燈 罩 長奇、萬承 穩 定 

 

原物料 檢  驗 製造加工 品質測試 

物流管理 銷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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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二年度主要進銷貨客戶名單 

1.最近兩年度本公司進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 

 

   增減變動原因： 

係因市場趨勢變化，客戶產品需求變動等原因所致。  

 

2. 最近兩年度占本公司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無。            

 

（五）最近二年度生產量值 

 

107 年度 108 年度 

主要產品 產 能 

(千只 ) 

產 量 

(千只 ) 

產 值 

( 千 元 ) 

產 能 

(千只 ) 

產 量 

(千只 ) 

產 值 

( 千 元 ) 

燈 具 4,700 3,318 807,221 4,700 3,309 852,723 

合 計 4,700 3,318 807,221 4,700 3,309 852,723 

 

（六）最近二年度銷售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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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二年度及當年度截至 109/03/31 止從業員工資料 

 

年   度 107 年 108 年 
當年度截至

109/3/31 

管 理 人 員 37 38 37 

技 術 人 員 66 53 51 

業(事)務員 129 104 103 

作 業 員 29 27 27 

員 

工 

人 

數 

合 計 261 222 218 

  平  均  年  齡 48.6 48.1 48.3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22.1 20.7 20.9 

博 士 0% 0% 0% 

碩 士 3.8% 4.9% 5% 

大 學 25.1% 31.9% 32.5% 

專 科 39.9% 44.1% 44.9% 

高 中 ( 職 ) 25.1% 15.1% 13.5% 

學 

歷 

分 

佈 

比 

率 高 中 以 下 6.1% 4.0% 4.1% 

 

 

四、環保支出資訊 

（一）環保支出資訊：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

環境保護稽查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

反法規內容、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

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1.新營廠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因廢油漆漆渣、塑膠混合物、污泥之廢棄物，未依核准之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廠區配置圖堆放；被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發現違規，並於 108

年 12 月 05 日依環稽廢裁字第 108123884 號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及同法 52 條裁處罰鍰新臺幣 6000 元整。其改善措施為新建廢棄物暫存區，並

依相關規定進行貯放；本案業經主管機關於109年 01月 09日審查核准廢清書之變更。 

2.新營廠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因固定污染源設備操作紀錄表，未依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

證應記載事項，疏漏部分污染設備之進料量操作紀錄；被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

發現違規，並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依環稽固裁字第 108110282 號以違反空氣污染防制

法第 24 條第 2 項、第 4 項及暨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爰依同法 62 條裁處罰鍰新臺幣 100000 元整。其改善措施為補正疏漏之污

染設備操作紀錄；本案業經主管機關於 108 年 12 月 24 日派員複查改善完成。 

 

（二）為配合政府政策及資源回收再利用，利用回收燈管材料再加工循環使用達永續經營目

的，本公司各廠均已通過 ISO014000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且不再使用容易污染大地之原

料，各項環境管理方案軟體及硬體措施逐年進行建立與改善。 

1、配合政府政策 

（1）配合節能標章推動小組提倡節能標章之實施，提高照明產品之能源效率。 

（2）因應世界各國對於環保法令之要求，各工廠訂定對於國際環保公約或指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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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供應/承攬商應共同配合之事項，以共同促進遵守國際法令/指令，保護地球及

減輕對環境生態系統影響的責任。 

      2、預估成效 

（1）燈具申請環保標章認證合格規格：  

FVS-H28346HV2EA、FVS-H28246HV2EA、FVS-H28146HV2EA、

FVS-H28244LBHV2EA、FVS-H14486HV2EA、FVS-H14386HV2EA、

FVS-H14244SHV2EA、FVS-H14241XHV2EA、FK-H28201HV2EA、

FV-H283413XBHV2EA、FV-H28201HV2EA、FV-H144413XBHV2EA、

FV-H143413XBHV2EA、FV-H142413XBHV2EA 

合計 14 款環保標章燈具 

（2）螢光燈管申請節能標章認證合格規格：FH28D0EX、FH28N-EX、FH14D-EX 

(3）使用無鉛材料生產符合 WEEE 及 RoHS 管制，生產 FL20 系列、FL30 系列、FL40

系列燈管。 

(4) 能源局申請燈具節能標章合格規格: 

辦公及營業場所節標： 

LPS-4114CD(110/220V)、LPS-4114CDVD(110/220V)、

LPS-4115CAAD-SE(110/220V)、LPS-4115CAAD-SE(110/220V)、

LPS-4115CD(110/220V)、LPS-4115CDVD(110/220V)、LPS-4115EAAD(110/220V)、

LPT-2210EHV2AAD(110/220V)、LPT-2405AD(100-240V)、

LPT-2601HV2AAD(110/220V)、LPT-2601HV2AAW(110/220V)、

LPT-2602DVAAD(110/220V)、LPT-4303DVAAD(110/220V)、

LPT-4601HV2AAD(110/220V)、LTB-H41002AA-HV(110/220V)、

LTB-H41002HA(110/220V)、LTB-H41002-HV(110/220V)、

LTB-H42002AA-HV(110/220V)、LTB-H42002HA(110/220V)、

LTB-H42002-HV(110/220V)、LTS-2140XAA-HV(110/220V)、

LTS-2143XAA-HV(110/220V)、LTS-2143XHA(110/220V)、

LTS-2143XHA(110/220V)、LTS-21441XAA-HV(110/220V)、

LTS-2240XAA-HV(110/220V)、LTS-2243XAA-HV(110/220V)、

LTS-2243XHA(110/220V)、LTS-2243XHA(110/220V)、

LTS-22441XAA-HV(110/220V)、LTS-4140XAA-HV(110/220V)、

LTS-4143XAA-HV(110/220V)、LTS-4143XHAA(110/220V)、

LTS-4143XHAA(110/220V)、LTS-41441XAA-HV(110/220V)、

LTS-4240XAA-HV(110/220V)、LTS-4240XHA(110/220V)、

LTS-4243XAA-HV(110/220V)、LTS-4243XHA(110/220V)、

LTS-4243XHA(110/220V)、LTS-42441XAA-HV(110/220V)、

LTS-H2140XAA-HV(110/220V)、LTS-H2240XAA-HV(110/220V)、

LTS-H4140XAA-HV(110/220V)、LTS-H42304HA(110/220V)、

LTS-H42304HV3(110/220V)、LTS-H42304HV3AA(110/220VV)、

LTS-H42401XHA(110/220V)、LTS-H4240XAA-HV(110/220V)、

LTT-H23452XHA(110/220V)、LTT-H23452XHA(110/220V)、

LTT-H23452XHV3AA(110/220V)、LTT-H2345DHA(110/220V)、

LTT-H2445DHA(110/220V)、LTT-H2446HA(110/220V)、LTT-H2446HA(110/220V)、

LTT-H2446HV3AA(110/220V)、LTT-H2446HV3AA(110/220V)、

LTT-H2446HV3AA(110/220V)、LTT-H2448HA(110/22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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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T-H42421XHA(110/220V)、LTT-H42421XHA(110/220V)、

LTT-H42421XHV3AA(110/220V)、LTT-H4245HA(110/220V)、

LTT-H43452HA(110/220V)、LTT-H43452HAD(110/220V)、

LTT-H43452HAD(110/220V)、LTT-H43452HV3AA(110/220V)、

LTT-H43452HV3AA(110/220V)、LTT-H43452HV3AA(110/220V)、

LTT-H4345HA(110/220V)、LTZ-1/20SAA-HV(110/220V)、

LTZ-1/40SAA-HV(110/220V)、LTZ-2/20SAA-HV(110/220V)、

LTZ-2/40SAA-HV(110/220V) 

 

高天井燈： 

LHB002-100AAEL(100-240V)、LHB002-160AAEL(100-240V)、

LHB002-240AAEL(100-240V)、LHB006-100AAEL(100-240V)、

LHB006-150AAEL(100-240V)、LHB006-200AAEL(100-240V)、

LHB012-100AAEL(100-240V)、LHB012-150AAEL(100-240V)、

LHB012-200AAEL(100-240V)、LHBQ03-100AAD(110/220V)、 

LHBQ03-150AAD(110/220V) 

 

平板燈： 

LPT-2601HV2AAD(110/220V)、LPT-4301HV2AAD(110/220V)、 

LPT-4601HV2AAD(110/220V) 

 

道路燈： 

LRW005-E030AA7L-2D(220V)、LRW005-E060AA7L-2D(220V)、 

LRW005-E060AA7N-2D(220V)、LRW005-E080AA7N-2D(220V)、 

LRW005-E100AA7L-2D(220V)、LRW005-E110AA7N-2D(220V)、 

LRW005-E130AA7L-2D(220V)、LRW005-E130AA7N-2D(220V)、 

LRW005-H030AA7N-2D(220V)、LRW005-H060AA7N-2D(220V)、 

LRW005-H080AA7N-2D(220V)、LRW005-H110AA7N-2D(220V) 

 

室內照明： 

FK-H28201HV2EA(110/220V)、FV-H142413XBHV2EA(120/220V)、

FV-H143413XBHV2EA(110/220V)、FV-H144413XBHV2EA(110/220V)、

FV-H28201HV2EA(110/220V)、FV-H283413XBHV2EA(120/220V)、

FVS-H14241XHV2EA(120/220VV)、FVS-H14244SHV2EA(120/220V)、

FVS-H14386HV2EA(110/220V)、FVS-H14486HV2EA(110/220V)、

FVS-H28146HV2EA(120/220VV)、FVS-H28244LBHV2EA(110/220V)、

FVS-H28246HV2EA(110/220VV)、FVS-H28346HV2EA(120/220V)、

LTT-H23452XHV2AA(110/220V)、LTT-H2441HV2AA(110/220V)、

LTT-H2441HV2AA(110/220V)、LTT-H2441XHV2AAD(110V/220V)、

LTT-H2441XHV2AAW(110V/220V)、LTT-H24421HV2AA(AC 110V/220V)、 

LTT-H42421XHV2AA(AC 110V/220V)、LTT-H43452HV2AA(110/220V)、

LTT-H43452HV2AA(110/220V) 

 

筒燈及嵌燈： 

LDL151-15HVAAD-LB(110/220V)、LDL151-15HVAAL-LB(110/220V) 

78 79



 

80 

室內停車場智慧燈具 

LTS-4140X-ARF(110/220V)、LTS-4143X-ARF(110/220V)、 

LTS-4240X-ARF(110/220V)、LTS-4243X-ARF(110/220V) 

合計 130 款節標燈具 

3、本公司因應歐盟環保指令（RoHS）相關資訊如下： 

（1）本公司產品無直、間接外銷歐洲或無涉及歐盟環保指令（RoHS）相關規範，但

已陸續導入無鉛材料生產。 

（2）本公司 24 種原物料均通過 RoHS 認證。 

4、因應國際環保標準與清潔生產推動，故進行 EuP (Energy  using Products Directives

耗能產品指令)輔導計劃，讓本公司製程、產品及服務各層面導入清潔生產，因而健

全環安體質、展現環安績效，進而提昇產業競爭力。 

 

五、勞資關係 

（一）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況，以及勞資間之協議與

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本公司成立至今逾六十四年，一切制度均健全，在企業以人為中心前提下，舉凡員工福

利、獎金制度、退休制度及成立員工持股信託等，以留住人才，發揮企業團隊精神，營

造更好業績回饋投資大眾。 

1、員工福利措施 

A.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B.為員工投保團體意外險。 

C.員工子女就學教育補助金，成績優異另發獎學金。 

D.員工之婚喪喜慶發給禮金。 

E.福利會於年節時發給紀念品代金或禮品。 

2、員工進修與訓練 

A.年度教育訓練計畫 

依照人力資源職能盤點之實施，針對人員技能水準及之不足，編列費用預算及規

劃實施訓練課程，提升員工專業技能，滿足用人需求，以完成公司整體經營之目

標。 

B.專案教育訓練計畫 

各訓練單位，依據公司年度經營方針，調整年度策略工作，並據此規劃相關技能

之教育訓練。 

C.新人職前(銜接)訓練計畫 

3、退休制度 

本公司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辦法訂定退休制度，成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

會，同時由公司委請精算師精算後，按月提列退休準備金負債，且按月依薪資總

額 2%提存台灣銀行退休基金專戶。本公司員工任滿 20 年以上可以申請退休，優於

勞基法規定的 25 年。另自民國 94 年 7月 1 日起，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所提撥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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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時由公司委請精算師精算後，按月提列退休準備金負債，且按月依薪資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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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則存入勞保局勞工之退休金專戶管理。 

4、勞資間之協議情形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情形   

本公司設有職工福利委員會，對員工福利措施和資方廣泛深入討論，以增進勞資和

諧氣氛。 

（二）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違

反勞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處

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合理估計者，應

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無 

﹙三﹚員工行為規範 

      1、員工應遵守之行為規範如下：    

（1）對於生產技術或管理制度應提出建議改進 

（2）對於公司權益有所危害或舞弊行為，應能事先舉發或防止，而使公司減免損失 

（3）領導有方，使業務發展有相當收穫 

（4）服務勤勞，努力本職 

（5）臨財不茍 

（6）遇非常變故，臨機應變措施要得當 

（7）積極推動主辦業務並作重大改革，提昇工作績效 

（8）節省原料或有效利用廢滯料 

 

2、員工禁止從事下列行為 

（1）違反作業規定致使作業受影響 

（2）工作時間中，未經主管允許，擅離職守 

（3）擾亂秩序，侮辱同仁或妨礙他人工作 

（4）故意或因過失浪費損害公務 

（5）擅用他人識別證或將識別證借予他人使用 

（6）利用本公司名義在外招搖撞騙 

（7）竊盜公司財務或挪用公款或毀損公務 

（8）品性不端或行為粗暴 

（9）瀆職、失職和失察情事導致公司受損 

（10）不服從主管之指揮、調遣而公然威脅 

（11）仿效上級主管人員之簽名，盜用印信或未經核准擅自使用印信 

（12）洩漏公務機密或謊報事實 

（13）於公司內或對外發佈不利公司之言詞或文件者 

（14）在工作場所內鬥毆、酗酒、行為不檢 

（15）未經准許擅帶外人進入公司參觀或外出時拒絕警衛人員檢查所攜帶物件 

（16）偽造出勤紀錄或請他人代刷卡 

（17）對於公司主管、主管家屬、主管代理人或其他共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重大

侮辱 

（18）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公司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公司在技術上、

營業上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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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1、推動危險設備一機一證制度，提昇工安管理系統。 

2、確實執行菸害防制法，辦公室工廠等室內空間全面禁煙，維護員工身體健康。 

3、落實員工健康保護，每兩年定期實施一般勞工健康檢查。 

4、為落實菸害防制法之實施，舉辦菸害及檳榔防治宣導會。 

5、建置工安兼任督導員制度，將職場安全衛生由點擴展為全員參與的管理。 

6、廠房建置排煙消防系統，以符合消防法規。 

7、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廠區設置雨污水分流設施，以遵守雨污水分流原則。 

 

﹙五﹚公司履行之社會責任 

1、環保政策與改善計劃 

（1）配合節能標章推動小組提倡節能標章之實施，提高照明產品之能源效率。 

（2）因應世界各國對於環保法令之要求，各工廠訂定對於國際環保公約或指令管制

及供應/承攬商應共同配合之事項，以共同促進遵守國際法令/指令，保護地球及

減輕對環境生態系統影響的責任。    

2、社區服務 

    定期打掃工業區街道，加強工業區環境衛生。 

 

六、重要契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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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工作環境與員工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    

1、推動危險設備一機一證制度，提昇工安管理系統。 

2、確實執行菸害防制法，辦公室工廠等室內空間全面禁煙，維護員工身體健康。 

3、落實員工健康保護，每兩年定期實施一般勞工健康檢查。 

4、為落實菸害防制法之實施，舉辦菸害及檳榔防治宣導會。 

5、建置工安兼任督導員制度，將職場安全衛生由點擴展為全員參與的管理。 

6、廠房建置排煙消防系統，以符合消防法規。 

7、配合政府政策推動，廠區設置雨污水分流設施，以遵守雨污水分流原則。 

 

﹙五﹚公司履行之社會責任 

1、環保政策與改善計劃 

（1）配合節能標章推動小組提倡節能標章之實施，提高照明產品之能源效率。 

（2）因應世界各國對於環保法令之要求，各工廠訂定對於國際環保公約或指令管制

及供應/承攬商應共同配合之事項，以共同促進遵守國際法令/指令，保護地球及

減輕對環境生態系統影響的責任。    

2、社區服務 

    定期打掃工業區街道，加強工業區環境衛生。 

 

六、重要契約：無 

  

 

83 

 

陸陸陸陸、、、、財務概況財務概況財務概況財務概況    

一、 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資料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詳下表）     年
項           度
        目  年  年  年  年  年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

流 動 資 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 註  ）
     

無 形 資 產 － － － － － 
其他資產（註）      
資 產 總 額      

分配前      
流動負債

分配後     註  
非 流 動 負 債      無相關資料註 

分配前      
負債總額

分配後     註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 權 益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分配前      保留
盈餘 分配後     註  

 其 他 權 益 （）     
 庫 藏 股 票 （）      

非 控 制 權 益      
分配前      權 益

總     額分配後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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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個體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 料     年
項           度
        目  年  年  年  年  年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

流 動 資 產      
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 註  ）
     

無 形 資 產 － － － － － 
其他資產（註）      
資 產 總 額      

分配前      
流動負債

分配後     註  
非 流 動 負 債      

分配前      
負債總額

分配後     註  不適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 權 益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分配前      保留
盈餘 分配後     註  

 其 他 權 益      
 庫 藏 股 票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分配前      權 益
總     額分配後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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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個體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年
項           度
        目  年  年  年  年  年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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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前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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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年 度

項   目  年  年  年  年  年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毛 利      
營 業 損 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 前 淨 利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本期淨利（損）      無相關資料註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 利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每 股 盈 餘      

註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當年度截至刊印日尚無經會計師核閱後 109 年 3 月 31 日財務資料。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

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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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個體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年 度

項   目  年  年  年  年  年

當 年 度 截 至
 年  月  日
財務資料（註 ）

營 業 收 入      
營 業 毛 利      
營 業 損 益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稅 前 淨 利      
繼 續 營 業 單 位
本 期 淨 利

     

停 業 單 位 損 失  
本期淨利（損）      不適用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 稅 後 淨 額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 利 歸 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母 公 司 業 主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

於 非 控 制 權 益 

     

每 股 盈 餘      

註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不適用。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

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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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個體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         年 度

項   目  年  年  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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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凡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應予註明。

：不適用。 
：停業單位損失以減除所得稅後之淨額列示。

  ：財務資料經主管機關通知應自行更正或重編者，應以更正或重編後之數字列編，並註明

其情形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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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簽會計師姓名 會計師之查核意見 

108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楊 承 修 

林 旺 生 

無 保 留 意 見 加 強 調 段

落及其他事項段落  

107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鄭 旭 然 

楊 承 修 

無 保 留 意 見 加 強 調 段

落及其他事項段落  

106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鄭 旭 然 

楊 承 修 

無 保 留 意 見 加 強 調 段

落及其他事項段落  

105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鄭 旭 然 

陳 麗 琦 

無 保 留 意 見 加 強 調 段

落及其他事項段落  

104 勤 業 眾 信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鄭 旭 然 

陳 麗 琦 
修正式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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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合併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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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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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詳第 93 頁。 

 

四、最近年度財務報表。 

    詳第 105 頁至第 181 頁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 

    詳第 182 頁至第 249 頁 

 

六、公司及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對公司財務狀況之影

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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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 

    詳第 93 頁。 

 

四、最近年度財務報表。 

    詳第 105 頁至第 181 頁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 

    詳第 182 頁至第 249 頁 

 

六、公司及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對公司財務狀況之影

響：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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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查查查查核核核核報告書報告書報告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議案暨經勤業眾

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楊承修、林旺生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表及個體

財務報表，業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照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四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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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狀況及財務狀況及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財務績效之財務績效之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檢討分析與風險檢討分析與風險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 財務狀況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差    異 年度 

項目 
108 年度 107 年度 

增減金額 比例變動 

流動資產 2,648,984 2,856,689 (207,705) (7.27%) 

固定資產 1,268,416 1,290,763 (22,347) (1.73%) 

其他資產 2,372,338 1,379,311 993,027 71.99% 

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6,289,738 5,526,763 762,975 13.81% 

流動負債 1,230,559 798,305 432,254 54.15% 

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 1,420,856 1,003,795 417,061 41.55% 

  股本 3,585,953 3,984,392 (398,439) (10.00%) 

資本公積 5,802 2,920 2,882 98.70% 

保留盈餘 1,332,077 654,140 677,937 103.64% 

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 4,868,882 4,522,968 345,914 7.65% 

增減比例變動達 20%以上分析說明： 

1、其他資產增加 993,027 仟元，主要係因購置內湖辦公大樓作為投資性不動產，用

以出租賺取收入。 

2、流動負債增加 432,254 仟元，主要為購置投資性不動產增加短期借款。 

3、資本公積增加 2,882 仟元，主要因採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股權淨值變動所致。 

4、本期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年度認列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增加所致。 

5、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重大變動之影響與未來因應計畫： 

就上述分析可推知本公司近二年度財務狀況發生重大變動，係因認列處分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利益；其它係屬正常營運活動所產生之良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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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狀況及財務狀況及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財務績效之財務績效之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檢討分析與風險檢討分析與風險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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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6,289,738 5,526,763 762,975 13.81% 

流動負債 1,230,559 798,305 432,254 54.15% 

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 1,420,856 1,003,795 417,061 41.55% 

  股本 3,585,953 3,984,392 (398,439) (10.00%) 

資本公積 5,802 2,920 2,882 98.70% 

保留盈餘 1,332,077 654,140 677,937 103.64% 

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股東權益總額 4,868,882 4,522,968 345,914 7.65% 

增減比例變動達 20%以上分析說明： 

1、其他資產增加 993,027 仟元，主要係因購置內湖辦公大樓作為投資性不動產，用

以出租賺取收入。 

2、流動負債增加 432,254 仟元，主要為購置投資性不動產增加短期借款。 

3、資本公積增加 2,882 仟元，主要因採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股權淨值變動所致。 

4、本期保留盈餘增加，主要係本年度認列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增加所致。 

5、最近二年度財務狀況重大變動之影響與未來因應計畫： 

就上述分析可推知本公司近二年度財務狀況發生重大變動，係因認列處分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利益；其它係屬正常營運活動所產生之良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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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績效比較分析表 

                                                      

1、本期因不動產出租增加，且因營業費用撙節支出，故營業虧損較上期減少。 

2、因出售桃園不動產增加業外收入而產生稅前淨利，另因繳交出售土地增值稅，

故本期產生所得稅費用。 

3、稅前淨利及稅後淨利因業外收入增加而增加。 

4、預期未來一年度銷售數量及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

畫：在台商回流的帶動下，台灣 2019 年經濟成長率達 2.64%，創 2014 年以來新

高。展望 2020 年，經濟部主計總處預估，台灣經濟成長率可達 2.72%，但國際

情勢充滿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對產業發展仍為保守看待，故 2020 年的台灣照明

市場規模預測為持平。將公司產品結合周邊相關產品，配合專案計畫提供系統

商完整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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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一) 最近年度現金流量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 274,006 仟元，主要係因公司本年度積極收回應收帳款所

致。 

2、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入 16,449 仟元，主要係因處分桃園不動產價金所致。。 

3、融資活動：淨現金流出 42,691 仟元，主要係因本年度現金減資及發放現金股利。 

(二) 現金不足額之改善計劃：無。 

  （三）最近兩年度流動性分析 

 

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期初現金餘額 

全年來自營業 

活動淨現金流量 

全年現金 

流入(出)量 

現金剩餘額 

(不足)數額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425,629 274,006 (31,240) 668,395 － － 

年度 

項目 
108 年 12 月 31 日 107 年 12 月 31 日 增(減)比例(%) 

現金流量比率(%) 22.27 (24,91) 1,894.02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40.61 63.48 36.03 

現金再投資比率(%) 4.11 (9.61) 142.77 

1、 增減比例變動達 20%以上說明：    

(1)本年度流動負債減少且營業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入，致現金流量比率呈現正數增加。 

(2)因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減少，致現金流量允當比率下滑。 

(3)本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增加，且現金股利減少，致現金再投資比率呈現正成長。 

2、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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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期初現金餘額 

預計全年來自

營運活動淨現

金流量 

預計全年現金

流入(出)量 

預計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668,395 250,000 (288,000) 630,395 － － 

1、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1)營業活動：預計民國 109年度在獲利穩定成長情況下，致營業活動為淨現金流入 250,000

仟元。 

(2)投資活動：預計民國 109 年度將出售不動產，致投資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入 500,000 仟元。 

(3)融資活動：預計民國 109 年度將發放現金股利及現金減資，致融資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出

788,000 仟元。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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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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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無。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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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風險管理分析評估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  

最近年度在利率偏低但走勢已十分平穩的情形下，本公司已規劃多元籌資管道及增加

往來金融機構，爭取優惠之存放款利率，以降低利率對公司損益之影響。 

2、匯率 

本公司收付以美元為主，當能自然避險，除此之外，本公司也會隨時注意匯率之變化，

並參酌往來銀行提供匯率變動趨勢資訊，於恰當時機，以機動彈性之方式，就公司之

外幣資產及負債部份，採取避險性之具體措施，預計可降低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

響。 

3、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將造成原料價格上揚，因此導致毛利下滑，目前原物料下跌，因此本公司透

過全球運籌帷幄降低採購成本，提昇產品附加價格以維持毛利率。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

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本公司並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

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低頻閃 LED 照明產品開發。 

2、節能標章規範之燈管式 LED 光源燈具、平板式燈具開發。 

3、智能照明燈具 (調光、調色溫、遙控、感應、控制 APP、語音操控)之開發。 

4、LED道路照明燈具、LED高天井燈開發。 

    預計投入約 5000 萬元研發費用。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密切注意並掌握任何可能影響公司營運的政策及法令，並配合調整公司內部相關

制度。 

（五）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一直以來均致力於研發創新及技術深耕，不斷研發新產品迎合消費者需求；隨著

節能環保的世界趨勢，本公司也推出相關產品以開拓新市場。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一向穩健、保守、守法治，企業形象良好，並無重大改變造成企業危機管理之情

形。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 

本公司目前並無併購之情事。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無。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 

1、進貨 

本公司進貨來源廣泛，故其價格、品質及交期之穩定為主要往來所考量的主要因素。

本公司與主要供應商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並無過度集中單一廠商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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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銷貨 

本公司銷貨客戶眾多，內銷市場採普銷制，風險分散。出口時，大多要求即期信用狀。

目前並無過度集中單一廠商之情事。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及風

險：無。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 

自本公司成立以來，雖然董事、監察人或大股東曾出現變化或股權移轉，但公司穩健的

經營團隊，一直為公司維持紮實的經營成果，並進而逐步提升公司長期的產業競爭能力。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 

本公司相關同仁於 105 年疑違反證券交易法涉訟，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於 108 年 5 月 31

日就本公司負責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二項之侵占罪判決有罪，該案

經上訴後現繫屬於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另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

心（以下簡稱投保中心）於 106 年因前述案件而對本公司提出董事解任案，現繫屬於

法院審理中。另本公司於 106 年 8 月 28 日與投保中心就受理投資人登記求償案件簽

訂和解協議書，係為兼顧社會投資大眾之訴訟經濟利益及以和為貴宗旨，並非就該事

件承認有任何故意、過失、不法行為之主張。本公司於 107 年 6 月 21 日股東常會業

已決議通過追認前開和解案及和解金額。本公司之財務及業務如常運作，並未受前述

事項之影響。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本公司在資安風險的管理的四構面包含人員、環境、設備及資料，在人

員安全上，要防止人為的疏忽、濫用或誤用資訊及設備，在環境安全上，要做到防止

環境的問題所造成資訊及設備的傷害，在實體設備安全上，要能防止設備因不當的安

裝、設定及使用，造成的資訊安全事件，最後在資料安全上，與資訊相關稽核單位定

時稽查，並加強內部資料控管，防止資料遭未經授權之存取及誤用，保護資料的完整

性及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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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特別記載事項特別記載事項特別記載事項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關係企業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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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企 業 名 稱 設立日期 地 址 實收資本額 
主要營業或 

生產項目 

華芝玻璃（股）公司 75.0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70 號 6樓 
100,000 

玻殼、玻管之生產製

造 

中電投資（股）公司 79.09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70 號 6樓
313,000 一般投資事業 

東昕創新（股）公司(原

名中電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102.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70 號 6樓
1,000,000 不動產開發及投資 

 

（三）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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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企 業 名 稱 設立日期 地 址 實收資本額 
主要營業或 

生產項目 

華芝玻璃（股）公司 75.0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70 號 6樓 
100,000 

玻殼、玻管之生產製

造 

中電投資（股）公司 79.09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70 號 6樓
313,000 一般投資事業 

東昕創新（股）公司(原

名中電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 

102.5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70 號 6樓
1,000,000 不動產開發及投資 

 

（三）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其相同股東資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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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資料 

 

持 有 股 份 企 業 名 稱  職 稱 姓 名 或 代 表 人 

 股 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顏義峰（中國電器） 

董事 翁芳裕（中國電器） 

董事 李  旦（中國電器） 

華芝玻璃（股）公司 

監察人 劉玄達（中國電器） 

中電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周麗真（中國電器） 

 董事 廖伯熙（中國電器） 

 董事 周植基（中國電器） 

 監察人 顏義峰（中國電器） 

東昕創新(股）公司 董事長 周麗真（中國電器） 

 副董事長 廖年祈（中國電器） 

 董事 廖伯熙（中國電器） 

 董事 柯興樹（中國電器） 

 董事 周植基（中國電器） 

 董事 巫國想（中國電器） 

 監察人 林大生（中國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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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 

1.各式玻殼、玻管之生產製造。 

2.一般投資事業。 

3.不動產開發及投資。 

   

（六）各關係企業營運概況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股；％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五、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權益或證

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 

108 年本公司董監事全面改選，有逾 1/3 董事變動。然此變動，並未對本公司之經營、股

東權益或證券價格產生重大影響，對財務報告之出具亦無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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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 108 年及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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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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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 1 0 8 年及 1 0 7 年 1 月 1 日至 1 2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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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資產負債表

民國 1 0 8 年及 1 0 7 年 1 2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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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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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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